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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社區組織協會   新青權利關注會 

基層青年生活及就學資助需要及兼職狀況問卷調查 (2017年 4月) 

1. 引言 

 

根據統計處 2016 年第二季資料，本港 15 至 24 歲青年人口為 740,500 人，同期生活在貧窮線以下的青

年人數為 133,400 人，青年貧窮率為 18.0%，與全港貧窮率(19.7%)相若。1。青少年是社會發展的未來棟

樑，他們均有權享有合理的生活水平，以促進其生理、心理、精神、道德和社會發展；青少年的父母親、

以及其締約國，均有責任確保此等權利之落實。 

 

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第 27條規定:  

 

1. 締約國確認每個兒童均有權享有足以促進其生理、心理、精神、道德和社會發展的生活水平。 

2. 父母或其他負責照顧兒童的人負有在其能力和經濟條件許可範圍內確保兒童發展所需生活條件的首

要責任。 

3. 締約國按照本國條件並在其能力範圍內，應採取適當措施幫助父母或其他負責照顧兒童的人實現此

項權利，並在需要時提供物質援助和支助方案，特別是在營養、衣著和住房方面。 

4. 締約國應採取一切適當措施，向在本國境內或境外兒童的父母或其他對兒童負有經濟責任的人追索

兒童的贍養費。尤其是，遇對兒童負有經濟責任的人住在與兒童不同的國家的情況時，締約國應促進

加入國際協定或締結此類協定以及作出其他適當安排。 
 

青少年從校園踏進社會，在教育及就業協助方面尤為重要，這點對於身處較低經濟社會環境的基層青

年尤其重要；他們能否獲得平等教育及適切的就業支援，直接關乎社會未來及其個人發展。聯合國《兒童

權利公約》第 28條及第 29條提亦及有關教育部份2。此點對於身處經濟及社會環境較差的青年及兒童，情

                                                           
1  2013 年至 2015 年及 2016 年第 2 季按年齡劃分的家庭住戶每月入息相等或少於相同住戶人數(不包括外籍家庭傭工): 

年齡組別 2013 年 2014 年 2015 年 2016 年第二季 

15 至 17 歲貧窮人口 57,100 53,500 50,000 45,400 

18 至 24 歲貧窮人口 93,400 91,400 88,800 88,000 

合計 150,500 144,900 138,800 133,400 

15 至 17 歲人口 230,700 212,200 198,700 185,200 

18 至 24 歲人口 587,000 578,700 568,900 555,300 

合計 817,700 790,900 767,600 740,500 

15 至 17 歲人口貧窮率 24.8% 25.2% 25.2% 24.5% 

18 至 24 歲人口貧窮率 15.9% 15.8% 15.6% 15.8% 

15 至 24 歲整體貧窮率 (%) 18.4% 18.3% 18.1% 18.0% 

 
2 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第 28條:  
1. 締約國確認兒童有受教育的權利，為在機會均等的基礎上逐步實現此項權利，締約國尤應： 
(a) 實現全面的免費義務小學教育； 
(b) 鼓勵發展不同形式的中學教育、包括普通和職業教育，使所有兒童均能享有和接受這種教育，並採取適當措施，諸如實行免
費教育和對有需要的人提供津貼； 
(c) 以一切適當方式根據能力使所有人均有受高等教育的機會； 
(d) 使所有兒童均能得到教育和職業方面的資料和指導； 
(e) 採取措施鼓勵學生按時出勤和降低輟學率。 
2. 締約國應採取一切適當措施，確保學校執行紀律的方式符合兒童的人格尊嚴及本公約的規定。 
3. 締約國應促進和鼓勵有關教育事項方面的國際合作，特別著眼於在全世界消滅愚昧和文盲，並便利獲得科技知識和現代教學
方法。在這方面，應特別考慮到發展中國家的需要。 
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第 29條:  
1. 締約國一致認為教育兒童的目的應是： 
(a) 最充分地發展兒童的個性、才智和身心能力； 
(b) 培養對人權和基本自由以及《聯合國憲章》所載各項原則的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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況尤其突出。貧窮青少年若缺乏充足的條件，包括獲得基礎教育、適切的經濟支援，以至經濟發展的機會，

則無從享有合理的生活水平。 

 

1966 年簽訂的聯合國經濟、社會及文化權利國際公約，當中第三部分第十三條進一步申明了人民接

受高等教育的權利。英國及中國均是締約國，所以回歸前後，均延伸至香港。 

 

“Higher education shall be made equally accessible to all, on the basis of capacity, by every appropriate means, 

and in particular by the progressive introduction of free education. “ 

 ｢高等教育應根據能力，以一切適當方法，特別應逐漸採行免費教育制度，使人人有平等接受機會。」 

除國際人權公約外，香港政府多年前已於本地訂立《青年約章》，列出青年發展的理想與原則，訂立

青年的主要權益，以鼓勵政府、公共機構及各個團體簽署約章，為青年發展的長遠目標而努力。青年約章

的第一條，已強調簽署團體: 應尊重青年，使他們得到愛和得到家庭及社會的關懷照顧；他們應該享有健

康的身心、享有住所、食物、教育、工作機會及文娛康樂活動。3然而，《青年約章》並無約束力，僅屬

鼓勵性質，只體現良好意願和承諾，縱使參與政府部門或團體並沒有積極落實以上原則，青年無任何機制

監督或強制要求改善政策。縱使近年特區政府多番強調要重視青年未來的發展，惟對於身處貧窮的青少年

而言，他們改善生活及向上流動的機會仍有極大改善空間。 

 

香港雖然是一個經濟體系發展的地區，人均收入位居世界前列；惟貧富差距極為嚴重，縱使經濟不斷

發展，基層市民仍未能分享發展成果。本港社會多年來一直強調發展經濟，但在經濟高速增長下，仍有十

多萬貧窮青年(15至 24歲)、二十多萬貧窮兒童(18歲以下)，其健康成長及全面發展均未獲公眾及當局正視。

過去多年，本港人均教育水平不斷提高，惟本港經濟發展單一，本港青年縱使獲得接受較以往較多的教育

機會，但社會對學歷的要求也提高了，而且就業出路仍非常局限，工作選擇不多，加上晉升梯楷局限，向

上流動機會較少。本港青年收入普遍未能應付生活開支；基層青年面對情況尤其嚴峻。每名兒童及青年均

應享有平等發展機會。有別於家境富裕或家庭經濟環境較多的學生，出身於經社地位較低的貧窮學生，個

人及家庭生活開支往往成為重擔。除了在升學及就業選擇受局限外，平日亦要節衣縮食，減少學習或社交

活動，不少更要在課堂以外從事兼職或暑期工，以應付個人生活開支及幫補家計。 

 

在處理兒童及青年貧窮方面，政府主力透過教育和就業培訓兩大方面作出支援，對於仍未踏進勞動市

場就業的貧窮青年或兒童，當局主要透過社會福利及各項津貼計劃提供經濟支援。因此，教育政策及與貧

窮青年相關的社會福利等公共政策，能否為貧窮青年在學習及生活開支上提供適時支援，直接影響他們體

現其兒童和青年的權利。 

 

  

                                                                                                                                                                                                                              
(c) 培養對兒童父母、兒童自身的文化認同、語言和價值觀、兒童所居住國家的民族價值觀、其原籍國以及不同於其本國的文明
的尊重； 
(d) 培養兒童本著各國人民、族裔、民族和宗教群體以及原為土著居民的人之間諒解、和平、寬容、男女平等和友好的精神，在
自由社會裏過有責任感的生活； 
(e) 培養對自然環境的尊重。 
2. 對本條第 28條任何部分的解釋均不得干涉個人和團體建立和指導教育機構的自由，但須始終遵守本條第 1款載列的原則，並
遵守在這類機構中實行的教育應符合國家可能規定的最低限度標準的要求。 
3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民政事務局 青年約章 http://www.hab.gov.hk/tc/youth/index.htm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1%94%E5%90%88%E5%9B%B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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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調查背景 

 

2.1 本港貧窮青年人口狀況 

 

根據特區政府發出的 2015 年香港貧窮情況報告，2015 年本港貧窮人口在政策介入前多達 134.5 萬人，

佔全港總人口近兩成(19.7%)4；縱使在政策介入後(恆常現金)，本港貧窮人口仍近一百萬人(97 萬人)，貧

窮率仍達 14.3%。過去數年，特區政府較積極處理本港貧窮問題，政策介入的對象，主要為退休的貧窮長

者、在職貧窮家庭及兒童、乃至其他有特殊需要的社群。舉例來說，針對人口老齡化下長者貧窮問題，政

府數年前推行長者生活津貼，以及 2017 年施政報告進一步提出優化版的高額長者生活津貼、2016 年 5 月

1 日起為低收入的在職家庭提供生活津貼，支援有工作惟入不敷支的貧窮家庭及其兒童；另外，當局亦透

過關愛基金，推出各項試驗性的津貼計劃或措施，以支援其他弱勢社群(例如:嚴重殘疾人士、有特殊教育

需要學童，乃至 N無人士(即非綜援、非公屋的低收入人士)等。 

 

然而，政府在扶貧政策上，卻鮮有檢視對貧窮青年的人口狀況，亦未有為貧窮青年訂立相應的扶貧政

策。一般而言，貧窮青年被定義為「身處每月家庭收入低於全港住戶入息中位數一半以下的 15 至 24 歲青

年」。若參考 2015 年香港貧窮情況報告，當局並未有特別估計該人口數目，只針對「青年住戶」作出分

析(即指家庭住戶內所有成員皆介乎 18 至 29 歲。) 根據統計數據，本港貧窮青年住戶(人數)，由 2009年僅

2,800 戶(3,700 人)，下跌至 2015 年 2,300 戶(4,200 人) 5。由於定義狹隘，導致身處貧窮狀況的青年人數被

嚴重低估。 

 

根據最新 2016 年中期人口統計，本港 15 至 24 歲的青少年為 776,709 人6，以 2016 年第二季為例，本

港 15 至 24 歲青年人口為 740,500 人，同期生活在貧窮線以下的青年人數為 133,400 人，青年貧窮率為

18%，與全港貧窮率(19.7%)相若。7事實上，15至 18歲的貧窮青年被視為貧窮兒童，18至 25歲的青年則

被納入 18 至 64 歲的成年貧窮人口，惟成年貧窮人口中亦未有仔細分析 18 至 25 歲的貧窮青年數目，導致

難以掌握其處境，仍至制訂相應政策。 

 

2.2 政府對貧窮青年的支援服務 

 

特區政府對於貧窮青年的支援，主要透過教育、就業及社會福利數方面的政策範疇；以扶貧委員會

為例，其屬下成立的青年教育、就業和培訓專責小組，亦是以教育、就業和培訓，作為協助青年脫離貧窮

的主要策略。以下從經濟及教育兩大方面，就各項支援貧窮青年的政策及重點簡述如下: 

 

2.2.1 本港推行免費教育的情況 

 

在回歸前的殖民地年代，港英政府未有大力發展普及免費教育。自上世紀六十年代(1965 年)，港英

殖民地政府的教育統籌科發表《教育政策白皮書》，當中提及：「任何教育政策的最終目標，必須能為每

一學生提供其所能吸收的最佳教育，而其費用是家長與社會所能承擔者」。8直至 1971 年，香港才開始在

所有政府及資助小學推行六年免費教育。而遲至由 1978 年 9 月起，政府才提供足夠學位予所有小學畢業

生，使他們在官立及資助類別學校升讀三年免費初中課程。及至 1980 年，學生接受免費教育至 15 歲的權

                                                           
4 2015 年香港貧窮情況報告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 http://www.povertyrelief.gov.hk/pdf/poverty_report_2015_c.pdf 
5 2015 年香港貧窮情況報告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 表 A.2.1： 2009-2015 年貧窮住戶，按選定住戶類別劃分及表 A.2.2： 2009-
2015 年貧窮人口，按選定住戶類別劃分 
6  2016 年中期人口統計 政府統計處 http://www.bycensus2016.gov.hk/tc/bc-mt.html 
7  參見 1  
8 《教育政策》，1965 年 4 月，緒言第 1 段。引述自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教育局網站 [資料庫] 九年強迫教育檢討報告 
http://www.edb.gov.hk/tc/about-edb/publications-stat/major-reports/consultancy-reports/9-year-compulsory-edu-review-report/ch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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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進一步獲法例保障，改為 9 年免費及強迫教育，直至 1997 年回歸仍是以 9 年免費教育為基礎教育。直

至回歸後十年(2007 年)，推行 9 年免費教育近三十年後，行政長官方於施政報告宣佈由 2009/10 學年開始

落實 12年免費教育，將高中課程納入為免費教育的一部份9。及至 2013年，現屆政府於行政長官施政報告

中，宣佈進一步落實免費幼稚園教育，最終於 2017/18 學年，即近半世紀，香港才出現名義上的十五年免

費教育(即學費免費)。10 

 

2.2.2 政府教育開支未能趕上社會發展需要 

 

在發展教育的理念上，政府並非強調是公民基本人權，而是強調教育有助提升人口的質素和競爭力；

政府希望透過教育作為對社會未來的投資，並促進社會流動，惟實際上卻未能有效協助基層青年向上流動。

過去五年(2012/13 年度至 2017/18 年度)，政府用於教育的經常開支，累計亦增加接近三成至 786 億元，佔

政府經常開支的 21%，每年平均增幅約為 5.4%，政府亦經常以此強調其對教育的重視和承擔，11但相較過

往教育開支及其他先進國家，本港教育開支仍偏低(參見圖一)。12儘管下任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在競選政綱

中，承諾未來會在教育方面增加 50 億元的經常性開支13，假設年度本地生產總值不變，政府教育開支佔年

度本地生產總值仍低於 3.6%。 

 

 

圖一: 
 

 

 

 

 

 

 

資料來源: 行政長官參選人林鄭月娥競選政綱(2017 年 2 月) 

https://www.carrielam2017.hk/media/my/2017/02/Manifesto_c_v3.pdf 

 

財政年度 2015/16 2016/17 2017/18 

政府經常教育開支 (億元) 723.52 755.05 786.27 

政府教育開支(包括經常和非經常開支) (億元) 789.68 826.01 875.16 

年度本地生產總值 (億元) 24,025 (2015年) 24,891 (2016年) 26,011 (2017年) 

政府經常教育開支佔年度本地生產總值 (百分比) 3.01% 3.03% 3.02% 

政府教育開支佔年度本地生產總值 (百分比) 3.29% 3.32% 3.36% 

 

  

                                                           
9  施政報告 2007/08 第 89 至 90 段 http://www.policyaddress.gov.hk/07-08/chi/p88.html 
10 2013 年施政報告 第 153 段 http://www.policyaddress.gov.hk/2013/chi/p152.html  
11 2017 至 2018 財政年度財政預算案 預算案演詞第 145 至 151 段 http://www.budget.gov.hk/2017/chi/budget21.html 
12 行政長官參選人林鄭月娥競選政綱(2017 年 2 月) https://www.carrielam2017.hk/media/my/2017/02/Manifesto_c_v3.pdf 
13 行政長官參選人林鄭月娥競選政綱(2017 年 2 月) 第 4.10 段 https://www.carrielam2017.hk/media/my/2017/02/Manifesto_c_v3.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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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若參考世界銀行的數據(http://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SE.XPD.TOTL.GD.ZS)，檢視香港與

其他經濟發達地區在教育開支的情況，會進一步發現本港的教育公共開支較其他國家為低。舉例來說，自

回歸後至最近(1997年至 2016 年)，香港政府的教育開支，佔本地生產總值一直介乎 3.3%至 4.6%，持續低

於高收入國家/地區(即 4.6%至 5.4%)(參見圖二及圖三)；另外，政府教育方面的開支佔本地生產總值的百

分比，亦一直低於丹麥、瑞典、挪威、芬蘭、英國、法國、澳洲、德國、加拿大、韓國、日本等國家。此

外，香港政府用於小學生、中學生及大學生的人均教育支出，佔人均本地生產總值百分比，普遍亦較其他

國家為低。(參見圖四至圖六) 

 

圖二:  本調查所選國家之政府教育開支佔本地生產總值百分比 (1997年至 2016年)14 

 

 

                                                           
14 世界銀行資料庫 http://data.worldbank.org.cn/indicator/SE.XPD.TOTL.GD.ZS?contextual=default&end=2016&locations=DK-AU-

DE-FR-CA-HK-GB-SG-JP-KR-BE-NL-LU-NO-SE-CH-FI-CL-US&start=1997&view=ch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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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  本調查所選國家之政府教育開支佔本地生產總值百分比 (1997年至 2016年) 15 

 

國家/地區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澳洲 
   

4.9 
    

4.9 4.7 4.7 4.6 5.1 5.6 5.1 4.9 5.3 
 

  

比利時 
    

5.8 5.9 5.9 5.8 5.8 5.8 5.8 6.3 6.4 6.4 6.4 
   

  

加拿大 
 

5.5 5.6 5.5 5.0 5.0 
  

4.8 
 

4.8 4.7 4.9 5.4 5.3 
   

  

瑞士 
 

4.9 4.9 4.8 5.0 5.3 5.5 5.5 5.2 5.0 4.7 4.9 5.1 4.9 5.0 5.1 
  

  

智利 3.1 3.4 3.8 3.7 
 

4.0 3.9 3.5 3.2 3.0 3.2 3.8 4.2 4.2 4.1 4.6 4.6 
 

  

德國 
 

4.5 
       

4.3 4.3 4.4 4.9 4.9 4.8 4.9 
  

  

丹麥 
 

8.1 7.9 8.1 8.2 8.2 8.1 8.2 8.1 7.7 7.6 7.5 8.5 8.6 8.5 
   

  

芬蘭 
  

5.9 5.7 5.8 6.0 6.2 6.2 6.0 5.9 5.7 5.8 6.5 6.5 6.5 7.2 7.2 
 

  

法國 
 

5.7 5.6 5.5 5.4 5.4 5.7 5.6 5.5 5.4 5.4 5.4 5.7 5.7 5.5 5.5 
  

  

英國 
 

4.5 4.3 4.3 4.4 5.0 5.1 5.0 5.2 5.2 5.2 5.1 5.3 5.9 5.8 
 

5.7 
 

  

高收入國家 
 

4.6 4.7 4.8 5.1 5.2 5.1 5.1 5.1 4.9 4.7 5.0 5.3 5.4 5.1 4.8 
  

  

香港 
    

3.9 4.0 4.3 4.6 4.1 3.8 3.5 3.3 4.4 3.5 3.4 3.5 3.8 3.6 3.29% 3.32% 

日本 
 

3.4 3.5 3.6 3.6 3.6 3.6 3.6 3.5 3.5 3.5 3.4 
 

3.8 3.8 3.8 3.8 3.8   

南韓 
 

3.4 3.4 
 

3.9 3.8 4.1 4.1 3.9 4.0 4.0 4.5 4.7 
  

4.6 
  

  

盧森堡 
    

3.6 
             

  

荷蘭 
 

4.6 4.6 4.6 4.8 4.9 5.1 5.1 5.2 5.1 4.9 5.1 5.5 5.6 5.5 5.5 5.6 
 

  

挪威 7.3 7.4 7.0 6.5 6.8 7.4 7.4 7.3 6.9 6.4 6.5 6.3 7.1 6.7 6.5 7.4 
  

  

新加坡 
   

3.3 3.6 3.9 4.0 3.7 3.2 2.9 3.0 2.8 3.0 3.1 3.1 3.1 2.9 
 

  

瑞典 
 

7.2 6.9 6.8 6.7 7.0 6.9 6.7 6.6 6.4 6.2 6.4 6.9 6.6 6.5 7.7 7.7 
 

  

美國 
 

4.8 4.8 
 

5.5 5.4 5.6 5.3 5.1 5.4 5.2 5.3 5.2 5.4 5.2 
   

  

  

    

 

                                                           
15   世界銀行資料庫 世界發展指標 更新日期: 2017 年 3 月 23 日 http://api.worldbank.org/v2/en/indicator/SE.XPD.TOTL.GD.ZS?downloadformat=exc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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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 政府用於小學生人均教育支出佔人均本地生產總值百分比(1997年至 2016年) 16 

 

 

 

 

 

 

 

 

                                                           
16 世界銀行資料庫 http://data.worldbank.org.cn/indicator/SE.XPD.PRIM.PC.ZS?contextual=default&end=2016&locations=DK-AU-

DE-FR-CA-HK-GB-SG-JP-KR-BE-NL-LU-NO-SE-CH-FI-CL-US&start=1997&view=ch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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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 政府用於中學生人均教育支出佔人均本地生產總值百分比(1997年至 2016年) 17 

 

 

  

                                                           
17 世界銀行資料庫 http://data.worldbank.org.cn/indicator/SE.XPD.SECO.PC.ZS?contextual=default&end=2016&locations=DK-AU-

DE-FR-CA-HK-GB-SG-JP-KR-BE-NL-LU-NO-SE-CH-FI-CL-US&start=1997&view=ch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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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六: 政府用於大學生人均教育支出佔人均本地生產總值百分比(1997年至 2016年) 18 

 

對於接受高中教育的青年，除接受三年高中學制課程外，高中畢業的年青人，主要是透過本地大學

聯合招生辦法，升讀本地八所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資助的學士學位課程，只有 15000 個學位，入學率仍只

有 26%。當然，未能考取公帑資助學士課程的學生，可報讀自資本地課程，乃至全日制高級文憑、副學士

等等，但債務的還款對基層學生而言，實是沉重的負擔。 

 

此外，當局近年亦積極推行職業專才教育(前名為職業訓練)，鼓勵對某職業或行業有興趣的學生，

及早參與相關職業教育，並獲認可職業資格，及早投身職場。然而，職業專才教育在社會乃至勞動市場普

遍認受性不高；不少青少年憂慮前景，寧願選擇升讀學士學位課程。 

 

  

                                                           
18世界銀行資料庫 http://data.worldbank.org.cn/indicator/SE.XPD.TERT.PC.ZS?contextual=default&end=2016&locations=DK-AU-DE-

FR-CA-HK-GB-SG-JP-KR-BE-NL-LU-NO-SE-CH-FI-CL-US&start=1997&view=ch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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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 社會對學歷要求提高，專上教育是向上流動的基礎線 

 

在上世紀八十年代以前，社會的工作普遍不要求文憑、證書，學歷並不重要，中學畢業已被視為很

高學歷，並可以考上政府政務官(AO)。但今時今日，工作普遍要求文憑、證書，學歷愈來愈重要，成績優

秀的大學畢業生才可以考上政府政務官(AO)，完成專上教育不等如平步青雲，只是向上流動的基礙線。19 

2.2.4 政府視專上教育為功利投資目的已不合時宜 

 

教育專家程介明教授指出20，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出現「人力資本」為目的的教育經濟學。教育成

了投資項目，各國政府爭相增加教育投資，因為這樣才會有全社會的回報——生產力的提高、本地國民生

產總值(GDP) 的增長。其原因是全社會教育程度高（當時是以德國、西歐與非洲比較），人力資本雄厚，

經濟便發展得快，教育的回報因而就高了。 

 

程介明教授在其文章中指出，從經濟學的原理，全社會得到的回報，也會應驗在個人身上的回報—

—教育程度高，終生收入也會高——對個人來說也是投資；愈高學歷，愈高收入，學理上形成「個人」與

「社會」的「公私融化」。許多國家的教育投資，大致都是奉行這個理念，以國家的經濟增長、國際競爭

力，作為發展教育的理由。新加坡不是社會主義國家，但是她的經濟曾被稱為「governed market」（政府

監控下的市場經濟）。直至上世紀末，在教育政策的闡述，毫不諱言在個人與社會之間，只有全社會發展

了，個人才有前途。可是，社會變了。蘇聯式的計劃經濟，似乎沒有出路；而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也不好景。

除了難以逆料的經濟與財政危機，以及無法救藥的貧富懸殊，教育其實也遇到前所未有的挑戰。 

 

程教授亦認為，挑戰的核心，是經濟形態變了（從大量生產，轉為「量身訂造」、「少量多款」），

機構形態也變了（從大型的金字塔，轉為「一站式」的、扁而鬆的小單位），引致個人與機構的關係也變

了（由從一而終，變為不斷轉工轉行；從就業逐漸走向創業）。社會再也無法給予個人可測的、有保障的

前途，個人因而也愈來愈不再期望和依賴長期的職位和行業身份。個人與社會的關係，正在發生根本的變

化。 

 

程教授進一步指出，主張教育應讓年青人有發展空間，個人發展強壯了，社會才會強壯。而新加坡，

在最近 20 年左右，教育政策的論述，就是從「國家為主」，逐漸轉為「國家與個人共同進步」，再轉到

「首先發展個人」。新加坡絕對不是一個自由主義的國家，但是把教育的重點放在個人的基本發展，而不

是一時的職業需求，是一種與時並進的眼光。 

 

香港政府卻一直視教育為經濟投資及市民個人投資，打從千禧年開始，政府便決議增加青年接受專

上教育的機會。在 2000/01 年度，當局公布有關讓六成年青人有機會接受專上教育的政策目標。然而，所

謂接受專上教育的機會，並非透過大幅增加公帑資助學位，相反，當局主要透過本地院校的自資副學位或

以上程度課程數目，強調學生自行承擔學費，從中獲取接受專上教育的機會。 

 

與此同時，本港公帑資助的學士學位課程學額，過去多年來一直未有大幅增加。政府主要透過大學

教育資助委員會(教資會)資助的八所大學院校，每年提供約 14,600 第一年學士學位課程學額。行政長官在

2010/11 施政報告建議由 2012/13 學年開始，把公帑資助第一年學士學位課程學額增加至每屆 15,000 個，

數目與適齡學生人數仍相差甚遠。 

  

                                                           
19 ｢高等教育是否太多?｣ 程介明，灼見名家 (2016 年 7 月 8 日) http://www1.master-insight.com/content/article/7814 
20 ｢教育的目的:個人與社會｣，程介明，灼見名家 (2017 年 2 月 27 日) http://www1.master-insight.com/content/article/10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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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資助課程已批准的學生人數指標(2001/02學年至 2018/19學年) 

 

學年 
第一年學士學

位課程 

高年級學士學位
收生學額 

該年符合本地學士學位
課程基本入學要求的 

日校考生人數 

香港高級程度會考(2010/11

年或以前)/香港中學文憑試
(2011/12年或以後考生人數 

2001/02 14,500 / 約 16,000 36,999 

2002/03 14,500 / 約 16,000 36,660 

2003/04 14,500 / 約 16,000 36,004 

2004/05 14,500 / 約 16,000 33,829 

2005/06 14,500 / 約 16,000 34,977 

2006/07 14,500 / 約 16,000 36,608 

2007/08 14,500 / 約 16,000 38,263 

2008/09 14,500 / 16,988 38,647 

2009/10 14,500 1,927 17,590 39,774 

2010/11 14,580 1,987 18,263 42,069 

2011/12 14,620 1,987 26,431 73,074 

2012/13 30,000* 2,487 28,418 82,283 

2013/14 15,000 2,987 26,307 79,572 

2014/15 15,000 4,000 24,547 74,131 

2015/16 15,000 4,265 23,611 68,128 

2016/17 15,000 4,600 / / 

2017/18 15,000 4,800 / / 

2018/19 15,000 5,000 / / 

*為配合新學制的實施，大學在 2012/13 學年同時取錄新學制及舊學制的學生。 

 

直至 2015年，在適齡人口組別中(17至 20歲)，本港約有 46%的青年可修讀學位程度的課程，若只

計算公帑資助學士學位課程，2015/16學年的適齡學生入讀率亦僅為 26%。21 

 

雖然近年當局嘗試積極透過資助院校提供高年級收生學額，為副學位課程畢業生和持有其他相關資

歷的學生提供銜接升學的機會，數目由 2010/11 學年約 2,000 個，增加至 2018/19 年度的 5,000 個，惟公帑

資助學位數目仍見緊張，學生主要需透過報讀自資學位課程，獲得專上教育的學習機會。(參見下表及下

圖)22: 

 

學年 2011/12 2012/13* 2013/14 2014/15 2015/16 

第一年學士學位課程學生人數 

(相當於全日制人數） 
16,354 33,073 17,089 17,309 17,410 

高年級學士學位收生人數 

(相當於全日制人數） 
2,288 2,724 3,303 4,317 4,559 

     *為配合新學制的實施，大學在 2012/13 學年同時取錄新學制及舊學制的學生。 

 

  

                                                           
21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教育局回覆香港社區組織協會有關基層兒童及青少年教育及資助等事宜 教育局回應信函 附件(2016 年 5

月 4 日) 
22 教資會資助大學主要統計數字 http://cdcf.ugc.edu.hk/cdcf/searchStatSiteReport.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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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資會資助課程的第一年學士學位課程的學生人數 1965/66 至 2015/16 

 

資料來源: 教資會資助大學主要統計數字 http://cdcf.ugc.edu.hk/cdcf/searchStatSiteReport.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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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備註： 

 

資料項目內的「人數」是指在

不考慮修課模式（即全日制或

兼讀制）情形下，簡單計算的

數目。 

 

相對而言，當學生有可能分別

修讀全日制或兼讀制課程時，

「相當於全日制人數」是指經

模擬計算而得出相應可比的學

生數目。有關數字是根據該學

生修讀課程需時與相應的全日

制課程需時按比例計算。 

 

因此，修讀全日制課程的全日

制學生算作一，而兼讀制學生

則按一般修讀期（或同等全日

制課程的一般修讀期）按比例

計算。同樣，計算職員數目的

「人數」及「相當於全職人數」

時，亦是考慮到全職／兼職受

聘模式而計算。 

 

 

 

 

 

 

 

 

 

 

 

 

 

 

 

 

 

 

資料來源: 教資會資助大學主要統計數字 http://cdcf.ugc.edu.hk/cdcf/searchStatSiteReport.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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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5 公帑資助學位有限，基層青少年缺乏資源提升競爭力 

 

青少年被視為社會棟樑，其成長對社會發展有重要影響，完善的教育制度能培訓人才，促進社會發展。

惟教育制度只有限度提供資助專上教育學位，高中學莘入讀大學除了須符合基本入學要求，更要面對同儕

競爭。青少年均需要負擔沉重升學和考試壓力，避免成為社會失敗者，特別是基層青少年，更擔心無辦法

應付升學開支，無法改善將來生活。再者，不少基層青少年因家境清貧，家庭缺乏經濟資源應付額外學習

開支，基層家長礙於長時間工作並缺乏較高教育程度，未能為子女提供學習支援，部分基層青年更因大專

學費高昂而決定放棄升讀，局限個人未來發展。23 

 

2.2.6 指定專業／界別課程資助計劃資助名額不足  且以經濟發展為本 

 

此外，政府亦由 2015/16 學年起，推行名為「指定專業/界別課程資助計劃」，資助每屆約 1,000 名

學生，修讀選定範疇的全日制經本地評審自資指定學士學位課程，以培育切合本港社會及經濟需要的人才。

資助計劃宗旨: (1)善用自資界別的供應，以增加資助學士學位課程的學額；(2)為急需及殷切需要人力資源

的特定行業培育人才；(3)提供特定的資助，鼓勵自資教育界別開辦選定範疇的課程，以配合香港的社會和

經濟需要；以及(4)支援自資專上教育界別的健康和可持續發展，以便與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資助界別相輔

相成，開拓並提供多元化的升學機會。24另外，2017 年施政報告，宣佈決定由 2018/19 學年開始將助計劃

恆常化，資助學生修讀指定的自資學士學位課程，並將資助學額每屆增加至 3,000 名，而已入讀有關指定

課程的學生亦可在該學年起享有資助。預計每學年約有 13,000 名學生受惠。25然而，以上計劃資助範圍只

局限於某個別行業(即護理、建築及工程、檢測及認證、創意工業、物流和旅遊及款待)，未能全面照顧青

年人廣泛的志願和學習興趣。 

 

2.2.7 文憑/高級文憑/副學士人口上升  前途不明令人憂慮 

 

過去十年，全日制自資學士學位及衍接學位學生人數，由 2008/09 學年 11,926 人，急增至 2014/15 學

年的 39,627 人，若連同副學士學位及高級文憑，2015/16 年學年自資全日制專上課程的學生人數多達

77,634 人。26值得留意的是，過去十多年青少年入讀大學需求急增，為應付需求，各大專院校紛紛開辦自

資大專課程，造成大專課程氾濫，課程質素參差，認受性亦備受質疑，得不到社會承認(特別是副學士課

程)，隨時影響學生出路和就業。根據智經研究中心(2010 年)有關年青人多樣化的調查，教育程度為文憑/

高級文憑/副學士的受訪青年，對於自己能否掌握自己未來的看法，表示屬較悲觀組別(包括頗不可能及完

全不可能) 27；反映以上青年畢業後確實面對極不穩定的狀況。 

 

若比較專上教育全日制課程收入人數，政府資助的副學位及學位課程，於 2015/16 學年共有 34,900 人，

同期修讀自資副學位及自資學士學位課程的人數，則為 35,100 人28，可見超過一半的專上教育課程，均須

學生自資就讀。由此可見，政府主要是透過增加對自資課程的資助，以增加青年人接受專上教育機會。 

 

 

                                                           
23基層青少年升學及就業培訓需要研究報告 香港社區組織協會 新青權利關注組 (2015 年 12 月 20 日) 
http://www.soco.org.hk/publication/private_housing/youth%20employment%20survey_2015_12_20.docx 
24 2015/16 學年入學資助學額僅 940 個，2016/17 學年入學資助學額亦僅 960 個。 
25 2017 年施政報告 專上教育 第 213 段 http://www.policyaddress.gov.hk/2017/chi/p213.html 
26 2005/06 年度至 2014/15 年度 自資全日制經評審專上課程學生數字
http://www.ipass.gov.hk/edb/index.php/ch/home/statheader/stat/stat_el_index  
27 二零一五年香港青年統計資料概覽 香港大學社會科學研究中心 (2016 年 11 月)  
http://www.coy.gov.hk/filemanager/template/common/images/archive/research/YSP_2015_SP_All%20Chapters.pdf 
28 2006/07 學年 至 2015/16 學年 專上教育主要統計數字 http://www.ipass.gov.hk/eng/postsec_keystat.pdf  

http://www.ipass.gov.hk/eng/postsec_keystat.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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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2006/07學年 至 2015/16學年 專上教育主要統計數字

http://www.ipass.gov.hk/edb/index.php/ch/home/statheader/stat/stat_el_index 

 

 

 

 

 

 

 

 

 

 

 

 

 

 

 

 

 

 

 

 

資料來源: 2006/07學年 至 2015/16學年 專上教育主要統計數字

http://www.ipass.gov.hk/eng/postsec_keystat.pdf 

 

  

http://www.ipass.gov.hk/eng/postsec_keystat.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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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8 貧富懸殊惡化，基層青年入大學率偏低 

 

根據香港教育學院的研究指出，父親擁有大學教育背景，而且擁有自置居所及來自完整家庭的青少年，

他們在入讀大學機會上亦享有較大優勢，而該優勢有擴大跡象。相對 1991 年基層青少年入大學的比例是

8%，而最富裕的一成的青少年入大學的比例則為 9.3%。到了 2011年，基層青少年入讀大學比例是 13%，

而最富裕的一成的青少年入大學的比例則大幅到增加為 48.2%。29再者，近年愈來愈多傳統名校亦轉為直

資學校，學費門檻相對較高，令不少清貧學生卻步。由此可見，基層青少年面對教育制度逐漸「貴族化」

後，越難靠教育得到向上流動的機會。因此，基層青年能否獲得充份的專上教育的機會更為重要。 

 

2.3 學生資助制度 

 

     本港推行的免費教育，所謂免費主要是針對學費而言，其他涉及學習的開支，政府主要透過各項學生資

助計劃，協助學前以至專上教育程度的學生，確保學生不會因為經濟困難而未能接受教育。以小中學階段

為例，學生資助處透過以下三項計劃資助有經濟需要的中、小學生：(1) 學校書簿津貼計劃、(2)學生車船

津貼計劃及(3)上網費津貼計劃。30(各計劃詳情請參見附件) 但資助額不足，資助範圍亦不足。此外，若學

生修讀指定夜間成人教育課程，則可參加指定夜間成人教育課程資助計劃，該計劃為合資格的學員提供學

費發還。在學年結束後，符合資格的學員可獲發還 30%，50%或 100%已繳付的學費。另外，修讀毅進文

憑的學員，合資格的學員亦可向當局申請學費發還的資助，資助額介乎學費的 30%、50%或 100%不等。 

 

    此外，當局亦透過以下計劃支援中小學的清貧學童，包括: 校本課後學習及支援計劃、香港賽馬會全方

位學習基金、制服團體及香港青年獎勵計劃推行的清貧學生隊員資助計劃、在校免費午膳及其他關愛基金

援助項目。31以在校免費午膳為例，由 2014/15 學年起，「在校免費午膳」項目已納入政府恆常資助，目

的是為低收入家庭的小學生提供在校免費午膳，讓他們在校期間能獲得較均衡及充足的膳食。計劃的對象

學生為小一至小六學生，受助學童必須獲得學生資助「全額津貼」、就讀全日制官立、資助(包括特殊學

校)或直接資助計劃(直資)小學；及由其就讀的學校安排午膳。32事實上，在校免費午膳對貧窮學童有極大

幫助，理應擴展至就讀中學的基層貧窮學童，惟當局至今仍未有將計劃擴展至中學。 

 

     在專上及大專教育方面，有經濟困難的學生可接情況申請以下資助計劃33，包括: 

 

(1) 資助專上課程學生資助計劃 – 對象為修讀全數由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或公帑資助的全日制課程的學生。 

(2) 全日制大專學生免入息審査貸款計劃  – 對象為修讀資助專上課程學生資助計劃涵蓋的課程的學生。 

(3) 專上學生資助計劃  – 對象為修讀以自資形式開辦並經本地評審的全日制專上課程的學生。 

(4) 專上學生免入息審查貸款計劃  – 對象為修讀專上學生資助計劃涵蓋的課程的學生。 

(5) 擴展的免入息審查貸款計劃 – 對象為在香港修讀指定的專上∕持續進修及專業教育課程的學生。 

(6) 資助專上課程及專上學生車船津貼 – 對象為資助專上課程學生資助計劃或專上學生資助計劃的成功申

請人；修讀全日制至學士學位課程，及居住地點與日常上課地點距離超逾十分鐘步行時間及需要乘搭

公共交通工具往返學校的學生。 

 

 

 

                                                           
29 香港教育大學 教院研究：貧富家庭入讀大學差距擴大(2013 年 1 月 31 日) 新聞稿
http://www.ied.edu.hk/media/news.php?id=20130131&glang=tc 
30 學生資助處 中小學生資助計劃 http://www.wfsfaa.gov.hk/sfo/tc/primarysecondary/tt/overview.htm 
31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 教育局 學生及家長的支援及資助 http://www.edb.gov.hk/tc/student-parents/list-page.html# 
32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 在校免費午膳 http://www.edb.gov.hk/tc/student-parents/support-subsidies/free_lunch/free_lunch.html 
33 學生資助處 專上及大專程度資助計劃 http://www.wfsfaa.gov.hk/sfo/tc/postsecondary/index.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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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三項關愛基金援助項目 : 

 

7.1 為清貧大學生提供「院校宿舍津貼」– 對象為符合「資助專上課程學生資助計劃」或「專上學生資助計

劃」申請資格，及通過入息及資產審查，並經就讀院校核實在資助項目推行期間的學期內居住於院校

提供的宿舍的學士學位課程學生。 

7.2 增加「專上學生資助計劃」下的學習開支助學金  – 對象為符合「專上學生資助計劃」的申請資格，並

通過入息及資產審查，而獲提供學習開支助學金的學生。 

7.3 增加就讀專上課程有特殊教育需要及經濟需要學生的學習開支助學金 – 對象為符合「資助專上課程學

生資助計劃」或「專上學生資助計劃」申請資格，及通過入息及資產審查，並已獲評估確認有特殊教

育需要的學生。 

 

從以上各項計劃可見，政府對中學教育的定位，強調中學教育為基礎教育的一部份，各項相關開支，

則針對有經濟需要的學童提供財務支援；在專上教育方面，雖然政府多來年強調在知識型經濟下，致力普

及專上教育，但政府提供有限度的公帑資助的大學教育學額，縱使申請人成功入讀政府資助的大學學士學

位課程，但支援貧窮學生生活的綜援立即停止；若未能考進公帑資助之課程，更有可能需要在應付資助額

以外學費和生活費，畢業後更要償還纍纍學債。根據學生資助處的統計資料，2016/17 學年，透過「資助

專上課程學生資助計劃」獲提供貸款的申請人數目為 22,358 人，平均貸款金額為 36,680 元，獲提供貸款

總金額為 8.76億元。34另外，2016/17學年(截至 2017年 2月 28日)透過「專上學生資助計劃」獲提供貸款

的申請人數目為 18,931人，平均貸款金額為 34,335元，獲提供的生活開支貸款總金額為 7.46億元。35由此

可見，當局為符合入息審查(即被認定為有經濟需要)的專上學生，合共提供生活開支貸款為 16.22 億元

(2016/17學年)。 

 

 

 

 

 

 

 

 

 

 

 

 

 

 

 

 資料來源: 在職家庭及學生資助事務處 http://www.wfsfaa.gov.hk/sfo/tc/postsecondary/index.htm 

 

事實上，以上各項資助計劃亦有其不足之處，特別是未有因應官方貧窮線，確保貧窮學生獲得全額資

助，此外，各計劃的申請資格、資助層級、資助額、乃至需還款之貸款安排等，均尚待改善。(各項計劃

的詳情可參見附件) 

 

                                                           
34 學生資助處 資助專上課程學生資助計劃 統計資料 http://www.wfsfaa.gov.hk/sfo/tc/postsecondary/tsfs/further/statistics.htm  
35 學生資助處 專上學生資助計劃 統計資料 http://www.wfsfaa.gov.hk/sfo/tc/postsecondary/fasp/further/statistics.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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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社會保障援助計劃 

 

政府於社會福利署下設立綜合社會保障援助計劃 (簡稱「綜援」)，目標是幫助社會上需要經濟或物

質援助的人士，應付基本及特別需要。在綜援制度下，符合申請資格的受助人可獲得標準金額、補助金及

特別津貼。當局為符合領取綜援的兒童，作出特別安排；首先，作為發放標準金額的準則，兒童是指 15

歲以下或 15 至 21 歲並正接受全日制教育的人士（惟在一般情況下並不包括正在接受專上教育的人士），

社署會按健全兒童的人數，提供不同標準金額(例如: 單身健全兒童($2,910/月)、有不超過 2 名健全成人／

兒童的家庭($2,410/月)、有 3 名健全成人／兒童的家庭($2,165/月)、有 4 名健全成人／兒童的家庭($1,935/

月)。 

 

補助金方面，包括長期個案補助金(對象為單身人士(2,150 元)或有 2 名或以上年老，殘疾或經醫生

證明為健康欠佳成員的家庭(4,300元)、單親補助金 :每月金額為 340港元 )、社區生活補助金 : 每月金額為

325 港元、交通補助金：每月金額為 270 港元、院舍照顧補助金：每月金額為 325 港元。以上各項補助金，

均有特定的受助對象，若單親補助金為例，符合資格的受助單親家庭，該單親人士必須與最少一名 18 歲

以下或年齡介乎 18 至 21 歲並正接受全日制教育的子女同住；而該名子女必須未婚，並符合領取援助金的

資格。在特別津貼方面，例如:就學開支津貼、眼鏡費用津貼、水費及排污費津貼等等，縱使涉及兒童或

青少年的基本生活需要，當局亦不會為正接受專上教育的青年提供綜援計劃內的資助。36 

 

值得留意的是，由於民間團體多年來向當局反映正接受專上教育的青年，不一定有居於學校宿舍、

亦未有能力自行租住出租單位，為此，因應 2014 年《施政報告》公佈改善綜援制度37，社會福利署自

2014年 4月 1日起在計算綜援家庭的租金津貼時，把就讀專上課程的成員計算在內，使綜援家庭所獲的租

金津貼不會因為有成員接受專上教育而受影響。簡而言之，當局並不將正接受專上教育的青年視為綜援制

度的受助對象，並生活開支需自行承擔(不論是借貸或自行工作)；只有在非常特殊的情況下，當局才會酌

情將正接受專上教育的青年納入綜援制度中。 

 

2.3.1 低收入在職家庭津貼計劃 38(參見附件二) 

 

在職貧窮家庭大多在職成員少，從事低技術職位，扶養兒童數目一般較多，面對較高貧窮風險的情况，

爲了紓緩在職貧窮的經濟困境，政府以福利的角度，行政長官於 2014 年施政報告宣佈設立「低收入在職

家庭津貼」39，並於 2016 年 5 月 1 日推行；當中有兩大目標：（1）鼓勵低收入家庭的在職人士持續就業，

防止他們跌入綜援網； （2）特別關顧這些家庭的兒童和青年，爲他們提供適切的支援，促進向上流動，

打破跨代貧窮的惡性循環。當局分階段向二人或以上的低收入家庭，發放「低收入在職家庭津貼」，分別

由 2016年 5月、6月、7月起，向 4人及以上、3人、2人家庭開放申請。 

 

低津設計建基以下三大原則: 

(a) 基本津貼將以家庭爲單位發放，與就業和工時掛鈎，鼓勵自力更生，多勞多得。有合資格兒童和青年

成員的家庭，可獲發額外津貼； 

(b) 設有入息和資產審查，確保有限的公共資源會用以協助最有需要的家庭；以及 

(c) 架構盡量簡單易明，並設有適當的機制，以防止濫用津貼，確保善用公帑。40 

 

                                                           
36 綜合社會保障援助指引 社會福利署 (2017 年 2 月) http://www.swd.gov.hk/doc/social-sec1/CSSAG0217(chi).pdf 
37 2014 年行政長官施政報告 第 59 段 改善綜援 http://www.policyaddress.gov.hk/2014/chi/p59.html  
38 在職家庭津貼辦事處 低收入在職家庭津貼計劃 http://www.wfsfaa.gov.hk/wfao/tc/objective.htm  
39 2014 年行政長官施政報告 http://www.policyaddress.gov.hk/2014/chi/p49.html 
40 立法會扶貧小組委員會 低收入在職家庭津貼二零一四年討論文件 http://www.legco.gov.hk/yr12-
13/chinese/hc/sub_com/hs51/papers/hs510527cb2-1597-1-c.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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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津」就入息與工時兩方面設有申請資格，分別有高額基本與半額全額兩個等級，申請人(單親父或

母除外)每月工作至少 144小時，可申領基本津貼；如工時達到 192小時或以上，可申領高額津貼。申請人

在同一月份內可申報多於一份工作的時數。針對單親家庭的特別需要，單親家長若每月工作至少 36 小時，

可申領基本津貼；若工時達到 72 小時或以上，則申領高額津貼。針對兒童需要，符合資格領取全額津貼

的受助家庭，其兒童可獲取全額兒童津貼(每月$800)，或領取半額津貼的受助家庭，其兒童則可領取半額

兒童津貼(每月$400)。 

 

為優化低津計劃，當局於 2016年 12月 6日取消離港限制。截至 2016年 12月 23日，「低收入在職家

庭津貼」計劃收到 50,600 宗申請，為預期 20 萬家庭的四分一；共批核 32,169 宗申請，申請成功率為預期

的 16%，明顯遠低於預期。其中受惠家庭逾 28,600 個，當中約 46,100 名為兒童或青少年（總受惠人次約

103,700 人）41。然而，低津自推出以來已有不少問題，包括: 低津規定住戶入息限額過低、工時要求忽視

基層零散工種狀況、忽視貧窮一人住戶困境、程序繁複冗長打擊申領意欲。(參見附件二)此外，雖然低津

強調要特別關顧在職貧窮家庭的兒童和青年，因此在津貼中亦另設兒童津貼，以促進向上流動，打破跨代

貧窮的惡性循環。然而，有關兒童津貼的受助兒童對象，僅包括 21 歲或以下，並正接受全日制教育的子

女；正接受全日制專上教育的子女，則不屬計劃受惠對象。 

 

2.4 貧窮基層青年生活開支大   節衣縮食做兼職助生計 

 

根據本會前線的觀察，基層青年大多積極向上學習及工作，由於在學階段需應付不少學習及生活開支，

有自來貧窮家庭的青年主動放棄課後的學習活動，只要符合法定工作年齡，大多於長假期、暑假或週末時

份從事兼職或暑期工，以幫補個人生活各方面開支。隨著個人成長，青年的生活圈子亦不僅局限於校園和

課本，他們亦應逐漸建立朋輩友儕圈子，個人社交生活費用亦隨之增加。基層青年一方面壓縮以上開支，

同時自行選擇課外工作以賺取收入，省卻對家庭的額外經濟負擔。雖然課後從事工作或可增加個人財政來

源，以及累積社會上的工作經驗，惟代價往往是缺乏了與家人和朋友相處的機會，以及減少學習及複習課

本的時間，更遑論休息有空參與課外活動，對個人作息亦帶來負面影響。 

 

雖然當局為在學的貧窮家庭青少年提供各項學生資助計劃，資助符合申請資格的學生繳付學費、書簿

費、交通費等與學習相關開支，惟資助金額普遍卻不足應付實際開支，間接促使學生另行工作賺取收入。

縱使有經濟困難的家庭可申領綜援，惟綜援的受助學童，亦僅針對十五歲以下，或十五至二十一歲並正接

受全日制教育的人士，但不包括正在接受專上教育的人士，導致就讀大學或接受專上教育的基層學生，在

學時仍須借貸生活費度日，或甚於全日制的課程外從事兼職工作維生，致未能專心一致、全面投入校園學

習生活，畢業後更要負債纍纍，為還款及個人生活而徬徨不安。 

 

雖然政府過去數年曾推出各項措施紓緩專上學生還款壓力，當中包括:(1)由 2012/13 學年起，將「資助

專上課程學生資助計劃」及「專上學生資助計劃」下的生活開支貸款的年利率由 2.5%下調至 1%、標準還

款期亦由 5 年延長至 15 年、(2)由 2012/13 學年起，免入息審查貸款計劃風險調整利率由 1.5%下調至零，

標準還款期亦由 10 年延長至 15 年；(4)貸款人如因經濟困難、繼續進修全日制課程或患重病，可申請免息

延長還款期最長兩；(5)貸款人可選擇在完成課程 1 年後才開始償還學生貸款、(6)下設立終身貸款限額上

限，以及(7)還款安排由 2013/14 學年起逐步由每季還款轉為每月還款。然而，倘若基層青年未能獲全額資

助入讀政府資助專上教育課程(例如:資助學士學位、指定專業／界別課程學士學位、副學士課程)，貧窮青

年便需報讀自費課程，所謂有借必有還，畢業後仍要更要償還十多至二十萬元學費，徒增經濟壓力，難以

透過自身努力達致脫貧，或協助其家庭改善經濟環境。 

                                                           
41 立法會福利事務委員會（2017 年 1 月 9 日） 非綜援的低收入住戶提供的支援措施提供的文件 
http://www.legco.gov.hk/yr16-17/chinese/panels/ws/papers/ws20170109cb2-543-7-c.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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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調查目的 

 

3.1 探討基層青年日常生活開支狀況及應付方式 

3.2 探討基層青年從事兼職/暑期工的情況 

3.3 探討基層青年申領學生資助情況及申請借貸生活費的情況  

3.4 檢視有領取綜援的家庭其就讀大專/大學學生的家庭成員的生活狀況 

3.5 研究基層青年對政府改善教育和經濟支援方向的意見 

 

4. 調查方法 

 

4.1 問卷設計：在這次研究當中，本機構使用了結構性問卷(Structured Questionnaire)，整份問卷分為七

個部分，總共 48 題問題，主要內容如下：(1)受訪者的個人資料、(2)受訪者日常生活開支、(3)受訪

者從事兼職/暑期工的情況、(4)申請學生資助情況、(5)申請借貸生活費情況、(6)綜援家庭的大專/大

學學生的生活比較，以及(7)改善對基層青年支援的建議。 

 

4.2 問卷調查過程: 問卷於 2016年 8月至 2017年 3月進行，在 2016年 8至 9月期間，研究員先行透過

香港社區組織協會屬下組織的新青權利關注組組內進行焦點小組討論，整理基層青年在應付生活開

支方面面對的要點，並草擬成問卷初稿，並修訂問卷大綱及內容。然後，社協透過組內會員接觸組

內其他組員，以及他們在學習中認識的同學朋友，以滾雪球的形式進行非抽樣式調查(non-

probability snow ball sampling)。 此外，由於互聯網及網上通訊工具較為青年所接受，為方便受訪者

作答，社協亦以 Google Document 製作網上版的問卷，並以本地青年經常使用的社交媒體軟件

Whatsapp，向組內基層青年發出網上問卷填寫，網上填寫問卷佔不足一成。 

 

4.3 問卷分析: 所有搜集問卷的數據，會輸入至 SPSS11.0的軟件系統作進一步分析、整理及報告。 

 

5. 調查限制 

 

5.1 由於調查受訪對象僅為社協接觸的基層青年，並未有進行系統化的抽樣調查，因此研究或缺乏代表

性，僅能反映香港一定數量的基層青年的意見及狀況。 

5.2 部份受訪者使用網上問卷回應，由於是自行填寫，缺乏機會澄清提問或答案的內容，其選擇答案時，

理解未必與問卷調查設定原意一致。 

5.3 由於部份問題的受訪者，僅局限於某特定公共服務或計劃(例如:綜合社會保障援助計劃、學生資助

計劃等)，並非所有受訪者均需要作答，因此，問卷調查反映的百分比，所涉及的回應人數數目亦

較低。 

5.4 另一方面，由於有部份提及涉及特定受訪青年，例如:正就讀大學或專上教育課程學生、來自有領

取綜援家庭的基層青年；因此，受訪人數會進一步減少，影響研究的代表性；但由於問卷調查指出

的問題具有普遍性，所以受訪者的回應仍具參考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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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調查對象 

 

對於「青少年」的年齡所訂定範圍，社會上和國際上都有不同定義；政府統計處把青少年定義為 15 至

24 歲之間的人士，而聯合國對於青少年的定義也同樣地採取相同的釐定方法。另方面，青少年事務委員會

把青少年界定為「15 至 24 歲之間的人士，該年齡組別可以向上下延伸五年。」本會認為在不同的年齡層

的青少年都會面對不同問題，本調查集中探討基層青少年在生活開支、升學及其福利需要的情況，由於初

中學生亦同樣面對升學問題，為更全面地了解現況，研究對象為年齡介乎 11至 24歲的基層青少年。 

 

對於「基層」的釐訂範圍，社會和國際同樣有眾多的理解，近年，香港政府為貧窮情況訂定「貧窮線」

以每月住戶收入中位數的 50%劃線，若低於這條線的話，就被視為貧窮人口。為了更能夠對應香港的情況，

是次研究同樣採用以上劃線來釐定「基層」。其貧線劃分如下： 

 

住戶人數 2016年第三季每月入息中位數的 50%42 

1人住戶 4,400港元 

2人住戶 10,000港元 

3人住戶 15,000港元 

4人住戶 19,250港元 

5人住戶 20,000港元 

6人或以上住戶 20,500港元 

香港所有住戶 15,650港元 

本調查所指的基層青年，主要符合以下三項條件: 

(1) 年齡介乎 11至 24歲； 

(2) 受訪時正就讀中學、大學或專上教育課程 

(3) 其家庭每月收入處於貧窮線以下(即每月收入少於全港住戶入息中位數的一半) 

 

此外，由於現時申請專上教育學生資助可獲發資助的最高家庭每月收入均高於貧窮線，由於身處該收

入的學生亦屬獲資助對象，因此，是次調查亦參考有關入息限額，接納收入介乎可領取 15%助學金額/貸

款金額為受訪對象(見下表)，以探討不同收入情況青年的需要，惟此類個案只佔少數。舉例而言，以 4 人

家庭為例，若受訪學生其每月家庭收入低於 30,255元，亦可作為受訪對象。 

最高助學金額/貸款

金額的百分比 /  

家庭人數   

100% 75% 50% 25% 15% 0% 

全港住戶入息

中位數的一半

[官方貧窮線]43 

2人 
9,388元 

或以下 

11,500元 

或以下 

13,574元 

或以下 

15,623元 

或以下 

18,153元 

或以下 

18,153元 

以上 
10,000元 

3人 (2人單親家庭

視為 3人家庭) 

15,153元 

或以下 

15,333元 

或以下 

18,099元 

或以下 

20,870元 

或以下 

24,204元 

或以下 

24,204元 

以上 
15,000元 

4人 (3人單親家庭

視為 3人家庭) 

17,427元 

或以下 

19,166元 

或以下 

22,623元 

或以下 

26,088元 

或以下 

30,255元 

或以下 

30,255元 

以上 
19,250元 

5人 
18,776元 

或以下 

23,000元 

或以下 

27,148元 

或以下 

31,306元 

或以下 

36,306元 

或以下 

36,306元 

以上 
20,000元 

6人 
21,888元 

或以下 

26,833元 

或以下 

31,673元 

或以下 

36,523元 

或以下 

42,356元 

或以下 

42,356元 

以上 
20,500元 

                                                           
42 綜合住戶統計調查按季統計報告 (2016 年 7 至 9 月) 政府統計處 
http://www.statistics.gov.hk/pub/B10500012016QQ03B0100.pdf 
43 綜合住戶統計調查按季統計報告 (2016 年 7 至 9 月) 政府統計處 
http://www.statistics.gov.hk/pub/B10500012016QQ03B0100.pdf  

http://www.statistics.gov.hk/pub/B10500012016QQ03B0100.pdf
http://www.statistics.gov.hk/pub/B10500012016QQ03B0100.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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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調查結果 

 

7.1 受訪者個人資料 

 

是次調查共成功訪問 102 名受訪基層青年，當中近六成(58.8%)為女性，其餘為男性(41.2%)(表一)；

受訪青少年年齡介乎 12 至 23 歲，當中主要介乎 12 至 17 歲共佔成六成(58.9%)(表二)。在就讀年級方面，

近三成(26.7%)受訪青年就讀初中、三成半(35.6%)受訪青年就讀高中、其餘 37.6%均接受大學/專上教育(學

士、副學士、基礎文憑、文憑/高級文憑)(表三)。 

 

家庭人數方面，受訪者主要(76.1%)來自 2 人至 4 人家庭，家庭人數中位數和平均數均為 4 人(表四)，

家庭每月收入主要(84.6%)介乎 5,000 元至 20,000 元，受訪家庭月入中位數為 10,000 元，平均月入為

11,005 元。(表五)若按受訪者家庭人數劃分的每月收入，絕大部份受訪青年家庭收入低於官方貧窮線，受

訪青年大多來自貧窮家庭，只有個別受訪者家庭每月收入高於貧窮線，惟入息仍符合申領專上教育學生資

助計劃[表五(甲)]。此外，家庭居住於公屋的受訪者的家庭每月收入中位數為 10,000 元，居住於出租私樓

(即非公屋及非自置物業)的受訪者家庭每月收入中位數為 9,065元[(表五(甲)]。 

 

租金方面，受訪者家庭每月租金主要為少於 2,000元(39.2%)及 2,000 至少於 4,000元(表六)；居住公

屋與非公屋的受訪者租金差異顯著，以居於公屋受訪者而言，絕大部份(95.3%)每月租金低於 4,000 元，租

金中位數為 1,883 元，若以居住於公屋的受訪者家庭每月收入中位數 10,000 元計算，居住於公屋的受訪者

家庭租金佔入息比例百分比為 18.8%[表六(甲)]；反之，居住於出租私樓(即非公屋及非自置物業)的受訪者

家庭，其每月租金主要(81.0%)介乎 2,000 至 6,000 元，每月租金中位數為 4,000 元[表六(乙)]。若以居住於

出租私樓(即非公屋及非自置物業)的受訪者家庭每月收入中位數 9,065 元計算，居住於出租私樓(即非公屋

及非自置物業)的受訪者家庭租金佔入息比例百分比高達 44.1%，反映居住私樓的受訪青年，其租金佔住戶

入息比例，遠高於居於公屋的受訪青年。[表六(甲)]。 

 

在家庭居住類型方面，七成以上(72%)的受訪青年居住於公屋，其餘主要租住套房(11.0%)、天台屋

(4.0%)、板間房(3.0%)等等(表七)；近半(45.3%)受訪者家庭主要收入來源來自工作、三成多(31.6%)來自綜

援、近兩成(18.9%)來自工作及綜援(表八)。 

 

被問及有否曾經因經濟困難而打算輟學時，絕大部份(86.9%)受訪者表示不曾經，但亦有一成多

(13.1%)曾經因經濟困難而打算輟學(表九)。另外，有三成多(33.7%)受訪青年表示曾因經濟困難而遲交學費

/書簿費，表示不曾經的為六成多(66.3%)(表十)。受訪者除了向政府申請資助外，他們亦有其他方法解決交

學費/書簿費的困難，當中包括申請基金/助學金(47.6%)、自己找兼職(46.3%)、申請獎學金(25.6%)、向親

友借錢(18.3%)、甚至向政府借貸(17.1%)、或拾紙皮等二手物變賣(11.0%)、網上做買賣搵錢(7.3%)。(表十

一) 

 

7.2 受訪者日常生活開支 

 

受訪青年除家庭開支外，其個人日常亦有不少生活開支。若問及以上一個月為例，受訪者平日有那些開

支時，最多受訪者表示個人有食物(88.4%)開支，其次為交通(83.0%)、電話及上網費(77.4%)等；大部份受

訪者表示個人沒有校外學習活動(81.5%)、沒有校內學習活動(75.5%)、沒有娛樂(70.2%)、沒有衣履(61.1%)

等開支(表十二)。 

  

各項開支的中位數分別為: 衣履(200元)、食物(775元) 、交通(245元)、電話及上網費(120元)、娛樂

(200 元)、校內學習活動(160 元)、校外學習活動(450 元)、其他(200 元)。由於受訪青年均與家人同住，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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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問卷調查並未有問及其個人需要負擔的住屋開支部份。若以粗略估計，過去一個月受訪青年表示大約需

要 1,600元(中位數)或 2,278元(平均數)應付生活開支，最多表示每月個人開支介乎 1,000元至不多於 3,000

元(52.3%)。(表十三) 

 

 雖然受訪基層青年均表示有個人開支，惟僅六成多(63.6%)的受訪者表示家人有給零用錢，三成半

(36.4%)表示沒有(表十四)。在有給零用錢的受訪者方面，平均每月獲零用錢中位數為 400 元，平均數為

642 元，僅佔其每月個人開支約二成多；金額普遍(72.4%)介乎 200 元至 1,000 元。[表十四(甲]]被問及其家

庭有否申領低收入在職家庭津貼時，超過一半(52.7%)受訪者表示沒有申領，僅兩成多(21.5%)表示有申領。

(表十五) 

 

7.3 受訪者從事兼職/暑期工的情況 

 

7.3.1 從事兼職的情況 

 

問卷調查嘗試了解受訪青年從事兼職的情況。在受訪基層青年中，有超過一半(55.0%)表示自己需要

賺錢養家，四成半(45.0%)表示不需要(表十六)。此外，超過四成半(46.8%)受訪基層青年表示有恆常做兼職

(非暑期工)，五成多(53.2%)表示沒有(表十七)。若以受訪者的教育程度劃分，近兩成(17.8%)就讀中學的受

訪者恆常做兼職(非暑期工) ，大部份受訪中學生則沒有；另外，85.3%就讀大專或大學的受訪者亦表示有

恆常做兼職(非暑期工)。[表十七(甲) ]  

 

在兼職工作方面，最多受訪者表示曾擔任補習導師(45.9%)、其次為快餐店/餐飲員(35.1%)、店舖/超

市售貨員(13.5%)、展覽/博覽會臨時工(13.5%)、網上買賣(8.1%)，其他兼職工作(18.9%)包括: 地勤、技術

員、救生員、琴行行政、圖書館管理員、燈光、護衛員等。在年齡方面，表示開始從事兼職的最低年齡為

13 歲，最年長為 21 歲，最多(38.9%)為 18 歲，年齡中位數及平均數亦為 18 歲(表十九)；另外，近一半

(50.0%)受訪者表示由開始至今已從事兼職工作達 1 至 3 年，兼層工齡平均數及中位數均為 3 年，近一成

(8.3%)表示從事 5年或以上。(表二十) 

 

兼職收入方面，六成(61.1%)受訪者表示每月兼職收入介乎 2,000 元或以下，每月兼職賺取平均為

2,620 元，中位數為 1,750 元(表二十一)，每星期兼職工作平均數為 14 小時，中位數為 9.5 小時(表二十二)，

最多受訪青年(55.9%)的兼職工作時間為 5 至 20 小時(表二十二)。受訪者表示曾試過同一時間最多從事多

少份兼職工作 1 至 3 份工作，最多表示同時從事 2 份工作(47.2%)，一成半(13.9%)表示同時從事 3 份工作。

(表二十三)  

 

7.3.2 從事暑期工的情況 

 

 在暑期工作方面，超過六成(60.8%)受訪者表示有做暑期工，其餘四成(39.2%)表示沒有(表二十四)。

若以受訪者的教育程度劃分，三成多(32.5%)就讀中學的受訪者恆常做暑期工，六成多(67.5%)受訪中學生

則沒有；另外，絕大部份(94.1%)就讀大專或大學的受訪者亦表示有恆常做暑期工，僅少部份(5.3%)表示沒

有。[表二十四(甲)]暑期工工作方面，最多受訪青年表示曾從事快餐店/餐飲員(37.5%)，其次為補習導師

(28.1%)、店舖/超市售貨員(18.8%)、市場推廣員(6.3%)、網上買賣(6.3%)、展覽/博覽會臨時工(6.3%)，其

他工作(40.9%)包括: 會計師樓實習生、文員、打字員、批發、倉務、助廚、籌募大使、救生員、琴行行政、

電腦技術人員、燈光、護衛員等。(表二十五)近一成(9.7%)受訪者表示從 15 歲以前便從事暑期工，最小年

齡為 11歲，最大為 22歲，年齡中位數為 17歲(表二十六)，另外由開始至今，最多(32.3%)受訪表示從事暑

期工已有 1 年，其次為 3 年(25.8%)或少於 1 年(19.4%)，從事暑期工中位數為 1 年，平均數為 1.9 年(表二

十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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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暑假的時候，受訪青年表示每月大約可以從暑期工中賺取金錢金額，平均由不足 2,000元至 8,000

元(為 21.9%至 25.0%)，暑期工收入中位數為 4,500 元，平均數為 4,488 元。(表二十八)在受訪青年中，近

一半(45.2%)暑假時每星期暑期工工時為 30 小時至不足 50 小時，一成多(12.9%)甚至每星期工作多於 50 小

時以上，暑期工每星期工時中位數為 33 小時，平均數為 32 小時。(表二十九)。至於工作數量方面，近七

成(68.8%)受訪者表示同一時間從事 1份暑期工，約一成(9.4%)表示最多曾同時從事 3份暑期工。(表三十) 

 

此外，被問及為何要做兼職/暑期工時，最多受訪青年表示因為要減少家人經濟負擔 (66.7%)、需要

自己養自己(49.2%)、不想靠家人照顧(42.9%)、增加工作經驗助日後就業(42.9%)、以及希望支持家庭經濟

(34.9%)，甚或儲蓄以備升學之用(19.0%)(表三十一)，另外，在如何使用兼職/暑期工賺到的錢方面，最多

受訪者表示會把收入用來買食物(66.1%)、繳付學習開支(如:參考書、學習活動等)(56.5%)、儲蓄起來

(54.8%)、支付交通費(51.6%)、參加娛樂活動(35.5%)、社交活動(35.5%)、買手機(12.9%)等。(表三十二)受

訪者亦按先後次序選出如何使用兼職/暑期工賺到的錢，最多把買食物(36.2%)作為第一選擇、第二選擇為

儲蓄起來(23.1%)、第三選擇為繳付學習開支(如:參考書、學習活動等)(18.2%)、支付交通費(18.2%)或買食

物(18.2%)、再其次為交學費(19.0%)及繳付學習開支(如:參考書、學習活動等)(18.8%)。[表三十二(甲)] 

 

7.3.3 從事兼職/暑期工對生活的影響 

 

此外，受訪青年認為邊學習、邊做兼職/暑期工，對其生活帶來不少負面的影響，超過一半(54.7%)

受訪青年表示因而身體疲累(56.3%)、令學習時間減少(54.7%)、缺乏時間休息(54.7%)、甚至沒有時間做功

課(34.4%)、精神狀態更差(31.3%)、沒有時間溫習(29.7%)、更少時間與朋友/同學相處(26.6%)、學業成績退

步(23.4%)、更少時間與家人相處(23.4%)等問題。(表三十三)相反，受訪青年亦認為邊學習、邊做兼職/暑

期工，亦帶來正面的影響；近七成半(74.2%)表示能增加工作經驗、更小心使用金錢(58.1%)、擴闊生活圈

子(38.7%)、更加善用時間(32.3%)、認識職場運作(29.0%)、認識更多朋友(29.0%)、更珍惜學習機會(27.4%)，

以及更珍惜與家人相處時間(24.2%)(表三十四)。 

 

另外，從事兼職/暑期工期間亦有可能因工受傷，雖然絕大部份(91.8%)表示沒有，但亦有近一成

(8.2%)表示曾因工受傷(表三十五)；受傷部位包括手及手肘，以及腳(表三十六)。可幸的是，近七成(66.7%)

受訪青年表示因工作造成的傷患，並不會影響日後工作能力，惟亦有近一成(8.3%)表示會，二成多(25.0%)

表示不知道。(表三十七) 事實上，若其家庭收入能應付基本生活開支，大部份(75.9%)受訪青年仍會選擇從

事兼職/暑期工。(表三十八) 

 

7.4 受訪者申領學生資助情況 (領取綜援學生不回答此部份) 

 

在申領學生資助方面，超過八成(80.6%)受訪青年表示有申請學費/書簿費學生資助，近兩成(19.4%)

表示沒有(表三十九)；在有申領學生資助的受訪青年中，近八成(77.8%)表示獲批全免，一成半(16.7%)表示

僅獲批半免。[表三十九(甲)]被問及學費/書簿費學生資助是否足夠支付學習費用時，五成半(54.5%)表示足

夠，四成半(45.5%)表示並不足夠(表四十)；受訪者表示自己每年要貼學費中位數為 1,000 元，最高為兩萬

元，自付書簿費用為 3,500 元，最高為 5000 元。(表四十甲及乙) 至於沒有申請申請學費/書簿費學生資助

的受訪者，主要原因是課程不獲資助(28.6%)、文件不足(28.6%)、不合乎申請資格(28.6%)、超過入息限額

(7.1%)(表四十一) 

  



28 

 

7.5 申請借貸生活費情況 (只供就讀大學或大專受訪者作答) 

 

此外，在就讀大學或大專的受訪青年借貸生活費方面，七成以上(70.7%)受訪青年表示沒有向學生資

助辦事處申請借貸生活費，不足三成(29.3%)有借貸生活費，借款中位數為 20,000 元，平均數為 19,802 元。

(表四十二)至於為何決定向學生資助辦事處申請借生活費的學生資助的原因，最多受訪者表示希望減少工

作專心讀書 (50.0%)、沒有工作及收入 (41.7%)、收入太少 (41.7%)，以及家庭不給錢，沒有錢生活

(33.3%)(表四十三)。在償還貸款方面，受訪青年希望還款額能視乎收入，按百分比分期還款(63.6%)、有困

難者可減少或豁免還款(63.6%)，以及能設立助學金不需還款(27.3%)。(表四十四)。至於不向學生資助辦事

處申請借生活費的學生資助方面，受訪青年主要原因是不想負債(74.1%)、怕還不起(29.6%)、自己多工作

以支付(25.9%)、家庭可以支持(7.4%)、想自食其力(7.4%)。(表四十五) 

 

7.6 綜援家庭的大專/大學學生的生活比較 (領取綜援學生須填寫此部份) 

 

另外，在有領取綜援的受訪青年中，亦就升上大專/大學後，綜援基本金額停止，反映對其生活的

影響。最多受訪青年表示會因此而令家庭生活困難(55.9%)、自己生活困難(52.9%)、要多工作以應付支出

(47.1%)、減少參加學校活動(47.1%)、常驚無錢支付所需(44.1%)、減少社交康樂活動(32.4%)、要工作，少

了時間學習(32.4%)；甚至要工作被迫走堂(11.8%)(表四十六)。 

 

7.7 受訪者對改善基層青年支援的建議 

 

被問及對加強對基層青年的經濟支援方面有何意見時，受訪基層青年最多建議當局檢討學生資助制

度，增加資助金額(69.1%)、改革綜援制度，為身處綜援受助家庭的大學/大專學生提供綜援基本金額及特

別津貼(38.3%)；改革綜援制度，就基本生活開支進行調查，重訂綜援基本金額(35.1%)、將來自大學/大專

的低收入在職家庭學生，納入作為低收入在職家庭津貼(俗稱低津)的受助對象(34.0%)、改革低收入在職家

庭津貼計劃，增加兒童津貼金額(33.0%)、改革綜援制度中的綜援金額調整機制(31.9%)、以及改革低收入

在職家庭津貼計劃，進一步放寬申請人的工作時數規定(30.9%)，另外，亦有受訪者建議當局減低升學留位

費、增加車船津貼及設立中學午餐津貼。(表四十七) 

 

至於如何加強對基層青年的教育支援方面，最多受訪青年建議增加大學學士學位資助學額(63.3%)、

為大學/大專學生提供生活費資助(例如:助學金)而非貸款(58.9%)、推行大學學劵制，資助符合大學最低入

學資格(即不論貧富)的中學畢業生修讀自資大學學位課程(53.3%)、增加學士學位學生轉修其他學科的彈性，

促進青年向上流動機會(42.2%)、改革資助專上課程學生資助計劃，因應大學/大專學生畢業後的收入多寡

決定還款金額(33.3%)、增加指定專業/界別課程資助計劃的資助課程類別、資助名額及資助金額(31.1%)。

(表四十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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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調查分析 

 

8.1 學生資助不足，三成多貧窮學生支付學費及學習開支困難 

 

是次研究發現，現行的學費/書簿費學生資助並不足夠支付學習基本開支，四成半(45.5%)表示並不

足夠，甚至每年要自行補貼學費 1,000 元及書簿費達數千元不等，大專生更要貼過萬的學費，負擔極沈重，

雖然過去幾年政府庫房充足，聲稱增加教育支出，但其實教育開支佔政府經常開支由回歸以來至今，由

25%降至 21.2%，學生資助一直未跟上學校需要，迄今三成多中學至大專學生支付學費或書簿費有困難，

近半要靠做兼職，甚至拾紙皮、二手物品變賣或網上做買賣以支付基本的學費或書簿費。學生資助制度已

推行多年，惟多年來仍有金額不足的情況，當局實有必要檢討金額制定方式及調查機制，確保貧窮家庭的

青少年有足夠的學生資助應付學習所需。 

 

8.2 生活也顧不上，一成多學生想輟學 

 

研究發現，部份基層中學及專上學生不單支付書簿費及學費有困難，一成多更曾因經濟困難而想綴學，

包括初中生至大專生，而其中較多是來自領取綜援的家庭，可見綜援家庭生活非常困難，並未能支援學生

安心學習。 

 

社署曾於1996年委托社會保障專家麥法新制訂綜援水平，但多次綜援削減均不以1996年所定的綜援水

平為準，1999年以人多少用錢為準則削減三人或以上的綜援，2003年以「社會保障綜援實際物價指數」

(社援指數)代替「社會保障綜援預測物價指數」作準則，以上年的指數計算下年生活，未能切合家庭生活

需要，而社援指數所包含項目狹窄，以綜援戶的開支模式作調整，綜援戶在削減後的開支受扭曲，難以反

映實際開支需要。但社署以此為準則，表示社援指數只升0.2%，2006年亦只增加綜援金額1.2%，2008年2

月1日、2008年8月1日、2009年2月1日、2012年2月1日、2013年2月1日、2014年2月1日、2015年2月1日、

2016年2月1日分別增加綜援標準金額2.8%、4.4%、4.7%、5.2%、4.0%、4.1%、4.7%及5.8%，然而，綜援

金額仍追不上通脹水平、漠視社援指數水平有問題及綜援人士的困苦。 

 

尤其是學生升上專上學院，綜援停止支援，令學生及家庭均立即陷入生活困境，基本三餐也成問題， 

低收入赤貧家庭，亦沒有資助，令赤貧學生不得不面對生活現實，猶豫是否升學或要早日工作，對香港這

富裕而又需要人材的社會而言實在不利，政府應及早正視及作出支援。 

 

8.3 家貧犧牲學習時間做兼職和暑期工，影 響學業 

 

調查發現有超過六成(60.8%)受訪者有做暑期工，中學生受訪者中，32.5%有做暑期工，專上學生受

訪者中，更高達 94.1%，超過四成半(46.8%)受訪基層青年表示有恆常做兼職(非暑期工)，以應付生活開支，

中學生受訪者，17.8%平日有做兼職，專上學生受訪者中，更高達 85.3%，而受訪學生都坦白兼職影響學

習，有學生甚至為工作走堂，令學業成績退步，但學生表示迫不得己，因家庭經濟困難，尤其是大專學生

覺得自己有責任養家庭及自己，但也因而局限了他們的發展。青年在求學期有適量的工作機會，可以增進

青年的工作經驗及見識，但如果因為家貧而連溫習或上課時間也用在工作上，這便是問題。 

 

8.4  貧窮學生鋌而走險工作並勞損工傷 

 

當中曾有受訪者表示由 13 歲便開始從事兼職，更有受訪者表示自 11 歲便做暑期工，年齡遠低於勞工

法例規定的須年滿 15 歲的法定工作年齡，反映有基層青年為求應付生活開支而冒險違法工作。此外，受

訪基層青年在暑期每星期的工時達 33小時(中位數)，遠高於從事兼職的 14小時(中位數)，暑期對於學生而

言，應是參加課外學習活動的最好時機，卻成了賺錢的「黃金檔期」。從事暑期工成為貧窮青年的「暑期

活動」。事實上，受訪學生從事的工作，都是散工形式，身體極易勞損，例如:快餐店/餐飲員、店舖/超市



30 

 

售貨員、展覽/博覽會臨時工等，均屬低技術、勞動密集式的前線基層工作；雖然基層青年多從中賺取收

入及職場工作經驗，惟不少工種對勞工的體力要求甚高，導致出現勞損或工傷情況，長遠對其健康或有影

響。 

 

8.5 專上學生怕還不起借款，寧願牲犧學業自己工作  

 

不少貧窮青年因不想負債(74.1%)、怕還不起(29.6%)、寧願降低對學習成績的期望，用學習時間多

工作以應付學習開支(25.9%)，不向學生資助辦事處申請借生活費的學生資助。近三成(29.3%)有借貸生活

費的受訪青年，其借款中位數達20,000元，若以大學學士課程四年制為例，四年共借款便多達八至十萬元，

連同利息計算，畢業後確實背起另一沉重學債。在政府儲備持續高企，並強調要加強對基層及青年支援的

前提下，相信當局有必要引入新思維，思考如何更有效支援貧窮家庭青年。事實上，過往亦有研究指出來

自較低收入家庭的學生的收入流動性較低，因此，當局可考慮給予清貧學生較具針對性的助學金資助(而

非貸款)或在綜援及低收入在職津貼方面應涵蓋，以及容許更靈活的還款安排，從而紓緩畢業生的貸款負

擔。 44 

 

8.6 綜援不涵蓋專上教育學生，殃及家庭經濟及青年學習   

 

是次調查亦發現，現行制度規定接受專上教育的學生，不會視作為綜援計劃受助對象，除了近年學生

與家庭的租金津貼獲豁免外，此安排間接加重貧窮基層青年的經濟壓力，導致超過一半領取來自綜援家庭

的基層青年，表示自己和家庭生活困難，要出外工作賺取生活費，很多綜援家庭在高通脹的情況下，生活

已捉襟見肘，子女升上大專其實開支更大，卻取消大專就學的子女綜援，一家頓時更貧困，子女不得不拼

命工作或一家再節衣縮食，令學生及家庭三餐困難或阻礙學生及全面參與大學或專上教育的校園生活，阻

礙學業及減少參與課外活動的機會。 

 

8.7 工作支付基本生活及學習開支出 

 

事實上，基層青年在生活上各項生活開支需要負擔重，其工作賺取的收入亦主要用作基本生活所需，

例如: 食物(開支亦為最多)、交通等，對於校外學習活動、校內學習活動、娛樂、衣履等非必要開支則能省

則省。受訪基層青年普遍零用錢亦不多，零用錢金額遠少於每月個人開支，近四成(36.4%)受訪青年甚至

沒有零用錢；這亦解釋了大多需要從事兼職或暑期工，以換取收入支付生活開支。 

 

8.8 私樓租金負擔重，生活開支加又加，資助反減少 

 

調查顯示受訪基層青年的居住模式，直接影響其家庭的經濟負擔。若基層青年的家庭並非入住公屋，

而是居於私樓的租戶租金，其租金佔入息比例(44.1%)，遠較居於公屋家庭(18.8%)為高。近十年公營房屋

供應少、樓價持續高企，兩者連帶私樓租務市場需求大增，私樓租務市場供不應求，租金逐年上漲。45事

實上，自2004年至今，私人住宅租金一直按年上升，十年間租金上升接近一倍，其中以較小面積之單位升

幅最高，升幅超過1.3倍。按年整體而言，單位面積愈小，租金升幅愈高46。面對高昂租金令低收入家庭的

經濟負擔愈見沉重，換言之，居於出租私樓的家庭在生活上的經濟壓力更大，社會有必要強化對私樓基層

青年的支援。雖然政府自2016年5月推行在職低收入家庭津貼計劃，針對在職貧窮家庭提供生活津貼，並

                                                           
44 2015年收入流動性研究 財政司司長辦公室 經濟分析及方便營商處 經濟分析部  扶貧委員會 青年教育、就業和培訓專責小組 

專責小組文件第9/2015號 (2015年9月14日討論文件) 
45 香港社區組織協會 2014 年 7 月 24 日立法會房屋事務委員會 就修訂租務管制條例意見書 
http://www.soco.org.hk/publication/press_release/privatehousing/2014/pr_2014_7_24.doc 

請參見以下文件: 

香港政府差餉物業估價署(2014)，<私人住宅-各類單位平均租金(自 1982 年起)>及 2.政策二十一有限公司(2013)，<香港分間樓宇
單位的調查報告> 

http://www.soco.org.hk/publication/press_release/privatehousing/2014/pr_2014_7_24.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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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兒童提供額外津貼；惟有關計劃受惠對象不包括接受全日制專上教育的青年，加上申請程序繁複、資

格嚴苛，不少有需要家庭未能成功申請，資助金額亦未有因應居於出租私樓或出租公屋的受助家庭提供不

同支援，而之前對無公屋無綜援家庭作出支援的N無基金更於2017年取消。而綜援家庭需要獲租金津貼，

但租津不夠支付市場的私樓租金，截至2015年12月，全港居於私樓的綜援戶個案數目為30,504個，當中有

16,246宗個案其每月實際租金均高於租金津貼最高金額，佔所有私樓綜援個案的一半以上(53.3%)。另外，

若連同公屋超租綜援戶計算(共5,069宗)，身處超租家庭的綜援兒童(18歲以下)更多達11,488人(2015年12月)。

綜援戶的生活愈來愈困難，領取綜援的家庭及青少年自然亦受到影響。47 

 

9. 建議 

 

是次調查發現，受訪基層青年普遍面對極大生活及就學開支壓力，現時在教育政府及社會福利服務上

的支援亟待改善，為保障處於貧窮狀況的青少年享有平等發展機會，並促進貧窮青年向上流動，本會建議

如下: 

 

9.1 改革青年發展委員會   訂立全面扶助貧窮青年政策  

 

貧窮青年亦屬社會重要一員，其教育、就業的困境，需要當局適時政策介入。為此，當局應針對貧

窮青年制訂專項政策，定期搜集及分析貧窮青年的人口狀況及需求，著力從改善教育、就業及社會福利政

策入手。現時的青年事務委員會僅屬諮詢組織，在行政架構上既徒具實權，加上主席及委員均由政府委任，

缺乏青年代表，社會代表性及公眾承受性均不足。過去數年本港社會出現各種深層次矛盾，當中包括不少

青年人對社會和政府不滿，現屆行政長官及一眾行政長官選舉的候選人，也強調要推動青年發展。2017 年

施政報告中，特首更表示會邀請青年事務委員會就青年發展政策的未來路向提出建議，並加強與政府各部

門在青年工作上的協調。候任行政長官林鄭月娥，亦在其參選政綱中表示設立由政務司司長主持的「青年

發展委員會」，將督導相關政策局及部門推動青年發展工作，並由行政長官親自主持一年一度的「青年發

展委員會高峰會」，並聆聽青年人心聲。 48因此，當局應強化青年事務工作，日後成立的青年發展委員會，

當中除包括高層次決策局的官員外，成員更應包括青年及兒童代表；以便從更高決策層面，檢視與青年

(特別是基層青年)發展相關的政策。 

 

9.2 強化對基層青年的經濟支援 

 

9.2.1 改革綜援制度  強化社會安全網  綜援應涵蓋全職專上院校學生 

 

貧窮家庭青年由中學升讀大專時，大專學習及生活的開支其實較中小學更大，青年要工作養家及支

付額外開支的壓力已經很大，但綜援反而停止，令青年要加倍時間工作，社署不應停止其生活資助，應繼

續發放綜援資助，減少綜援家庭大專生及家庭三餐也成問題的困境，或要放棄學習時間過度工作的情況，

令來自綜援家庭的大專學生可以投入學習，善用大專的學習機會發揮所長，以貢獻社會。 

 

9.2.1.1 為綜援受助家庭的大學/大專學生提供綜援金  按兒童年齡設立分層綜援基本金額    

 

現時接受全日制專上教育的青年並不符合資格申領綜援；當局應將全日制專上教育學生納入綜援網，

向他們發放基本金額及特別津貼，確保他們基本生活獲得保障和專注學業，避免為應付生活開支而從事兼

職等工作，影響個人作息及學習。另方面，現時不同年齡的兒童綜援受助人，均領取相同的綜援基本金額；

社署透過為就讀不同年級的綜援學童，提供不同金額而與就學有關的支援。然而，由於不同年齡階段的兒

                                                           
47 立法會《財務委員會 審核二零一六至一七年度開支預算 管制人員的答覆》(LWB(WW)-2-c1.docx)文件。答覆編號: LWB(WW)0406 (第 893

頁) http://www.lwb.gov.hk/chi/legco/lwb-ww-c-2016.pdf  

 48 林鄭月娥參選 2017 行政長官競選政綱 第 8 章 https://www.carrielam2017.hk/manifesto/ 



32 

 

童(0 至 18 歲以下)的成長需要差異甚大，例如:3 歲的幼童成長期需要家人密切照顧、13 歲的青少年需要建

立朋輩和人際網絡，需要更多社交生活，不同年齡兒童所需吸收營養亦各異。為此，當局應按兒童年齡訂

立分層兒童基本金額，以照顧不同成長階段兒童的基本需要。 

 

9.2.1.2 重訂綜援生活水平  提升綜援水平及恢復綜援特別津貼金額 

 

過去20年來，社會經濟及環境不斷變遷，惟當局仍未有基本生活開支進行調查，重訂綜援基本金額。 

當局應按社會發展水平，從新制定綜援水平作為增減標準，避免受助的家庭及兒童的生活水平與社會脫節。

現時本港經濟已見改善，通漲亦已持續浮現，政府應儘快恢復1999年及2003年削減綜援金額，恢復各項特

別津貼(例如：電話費、補牙、眼鏡、長期補助金、搬遷津貼、按金等)，改善受助家庭的經濟環境。此外，

當局亦應恢復早年預測性通漲的金額，而非按照已過去的通漲率作調整指標，避免租金津貼上限的金額滯

後，令受助人未能應付市場實際租金的升幅。以即時舒緩私樓綜援受助人的經濟負擔。 

 

9.2.2 低津計劃問題多   全面改革低收入在職家庭津貼 

 

低收入在職家庭津貼計劃未能有效大幅減少貧窮人口，究其原因，是計劃申請手續繁複且資格嚴苛，

加上設有多重限制，令低收入家庭望門卻步。雖然當局於 2016 年 12 月 6 日宣佈取消低津計劃的離港限制
49，惟當中亦有不少問題急需改善： 

 

9.2.2.1 將全日制專上教育學生納入低津受惠對象    增加兒童津貼金額及基本金額 

 

扶貧委員會過去幾年的研究指出在職低收入而有子女的家庭其負擔特別重，有跨代貧窮的危機，貧

窮家庭青年由中學升讀大專時，仍需全職讀書，津貼應涵蓋全職專上院校學生，以減輕這些家庭的負擔及

青年工作的壓力。現時低收入在職家庭津貼計劃，並無協助包括 15 至 21 歲正接受全日制專上教育的學生，

當局應將計劃中「兒童津貼」的受惠對象，放寬至 15至 21歲正接受全日制專上教育的學生。 

 

另外，低津下亦設有兒童津貼，若工時達到 192 小時或以上，則申領高額津貼。針對兒童需要，符

合資格領取全額津貼的受助家庭，其兒童可獲取全額兒童津貼(每月$800)，或領取半額津貼的受助家庭，

其兒童則可領取半額兒童津貼(每月$400)。然而，兒童津貼金額過低，未能照顧低收入家庭的兒童的生活

開支；當局應上調每月全額兒童津貼至 2,000 元，半額兒童津貼應上調至 1,000 元。低津資助金額已是兩

年前的標準，當局亦需因應通脹，增加津貼金額。另外，在津助級別方面，當局應擴闊津助階層，除全額

及半額外，另設額外津貼級別，例如:3/4，1/4，以鼓勵家庭就業及防貧。 

 

9.2.2.2 低津規定住戶入息限額過低   放寬申請資格 

 

為容讓更多低收入家庭受惠及抗貧，當局應放寬現行入息限額，全額受助家庭，其住戶每月入息由

現時全港住戶入息中位數一半(50%以下)，提升至 60%以下(3 人或以上住戶)及 70%以下(2 人住戶)。另外，

半額受助家庭，其住戶每月入息由現時全港住戶入息中位數六成(60%以下)，分別提升至 70%以下(3 人或

以上住戶)及 80%以下(2人住戶)。 

調整全額的入息限額理據: 由於 2 人、3 人及 4 人貧窮住戶現行每月平均開支佔現行低津全額的入息限額

(即貧窮線)的百分比分別高達 155.7%、113.6%、97.2%，換言之，現行低津全額的入息限額，較住戶每月

開支為低，因此，全額津貼的入息限額應相應上調至中位數 70%或 60%以下。 

                                                           
49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 新聞公報 (2016 年 12 月 6 日) 取消低收入在職家庭津貼計劃的離港限制 

http://www.info.gov.hk/gia/general/201612/06/P2016120600565.htm  

http://www.info.gov.hk/gia/general/201612/06/P2016120600565.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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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整半額的入息限額理據:由於 2 人、3 人及 4 人貧窮住戶現行每月平均開支佔現行低津半額的入息限額

(即中位數的 60%)的百分比分別高達 129.7%、94.6%、81.0%，換言之，現行低津半額的入息限額，較住戶

每月開支為低，因此，半額津貼的入息限額應相應上調至中位數介乎 70%至 80%和 60%至 70%。50上調全

額及半額的入息限額，有助防止基層家庭面對貧窮及墮入貧窮境況。 

 

住戶人數 2人 3人 4人 

貧窮住戶每月平均開支 (2015年) 13,700  15,900  17,100  

全港住戶入息中位數 (2015年) 17,600  28,000  35,200  

現行低津全額的入息限額(即貧窮線) 8,800  14,000  17,600  

現行低津半額的入息限額(即中位數 50至 60%) 10,560  16,800  21,120  

現行貧窮住戶每月平均開支佔現行低津全額的入息限額
(即貧窮線)的百分比 

155.7% 113.6% 97.2% 

現行貧窮住戶每月平均開支佔現行低津半額的入息限額
(即中位數 50至 60%)的百分比 

129.7% 94.6% 81.0% 

建議低津全額的入息限額(即中位數 60至 70%) 
12,320 

(中位數
70%)  

16,800 
(中位數
60%) 

21,120 
(中位數

60%)  

建議之下貧窮住戶每月平均開支佔現行低津全額的入息
限額(即中位數 60至 70%)的百分比 

111.2% 94.6% 81.0% 

建議低津半額的入息限額(即中位數 70至 80%) 
14,080  

(中位數
80%) 

19,600  
(中位數
70%) 

24,640  
(中位數

70%) 

建議之下貧窮住戶每月平均開支佔現行低津半額的入息
限額(即中位數 70至 80%)的百分比 

97.3% 81.1% 69.4% 

 

9.2.2.3 工時要求忽視基層零散工種狀況    放寬甚或取消工時要求 

 

在鼓勵就業政策中，交津計劃工時下限是每月 72 小時（全額 600 元）及 36 小時（半額 300 元），

惟低津計劃卻要求受助家庭每月工時須增加兩倍以上；高額津貼規定申請人每月工時達到至少 192 小時或

以上，基本津貼則要求至少 144 小時。然而，本港低技術勞工職位「零散化、短期化、外判，甚至判上判」

情況嚴重，數十萬「零散工」經常面對開工不足問題，例如裝修、地盤、家務助理等工作。此外，雖然當

局容許有薪假期、有薪病假亦可計算在工時內，但不少「零散工」其實並無有薪年假、有薪法定假期，

「零散工」亦無「有薪病假」，因此有關做法對他們幫助不大。低津原意是協助低收入家庭，若因工時要

求過高而反未能受惠，實有違低津原意。為此，當局亦由現時要求由 144 小時及 192 小時的過份嚴格工時

要求，下降至 70 小時(半額資助)及 140 小時(全額資助)，並採用自我申報工時。此外，當局更亦考慮將現

行申請人的有薪工時，改為各家庭成員可合併工時計算，此乃非硬性規定，申請人可自行選擇。 

 

9.2.2.4 程序繁複冗長打擊申領意欲   應簡化申請文件及放寬申請時限 

 

低津計劃最為致命的缺陷，是繁複冗長的申請程序。現時低津的申領期為過去 6 個月，津貼會按每

月計算，申請人每一個符合申請資格的月份，可獲發該月的津貼。計劃亦規定申請人在滿半年後的一個月

                                                           
50 參考整理 貧窮線輔助分析：2015 年貧窮住戶的開支模式資料文件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 

http://www.povertyrelief.gov.hk/chi/pdf/expenditure_patterns_of_poor_households(30.12.2016)_final.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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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要提出申請，對於工作繁忙又難以索取文件（工資、工時、銀行月結單等）的基層申請人而言實過於短

促。當局部分要求亦非常苛刻，甚至有玩弄申請人士之嫌。舉例而言，儘管僱主以銀行轉帳出糧，卻不一

定有提供糧單，糧單中亦不一定有工作時數證明。惟不少申請人提供銀行證明或糧單後，在職家庭津貼辦

事處仍不接受其「工作時數自述書（LIFA009A）」，反要求申請人聯絡僱主填寫「僱主證明書

（LIFA008A）」。另外，不少從事零散工作人士，更因無固定僱主，並以現金出糧而未能提供書面收入證

明。需知道，並非所有僱主願意填寫證明，不少基層勞工擔心提出申請後飯碗不保，最終放棄申請。 

 

為此，當局應簡化申請文件及放寬申請時限，仿傚交津，將申領期由半年，改為容許半年至一年，

減輕行政及申請手續。假若第一次申請申報後，工作性質相同，之後申請不用再申報。此外，當局應設立

「支援低收入家庭的一站式服務中心」，整合各項支援低收入家庭的津貼計劃，發出統一綜合表格，安排

各「派發」申請表格的辦事處，均可同時「協助填寫」及「遞交」申請。另外，將索取文件辦事處的開放

時間拓展至夜晚，除派發申請文件外，亦協助申請人填表，同時作外展宣傳；或仿傚關愛基金「N 無津

貼」，讓非政府機構成為協助推行項目的服務單位。 

 

9.2.3 學生資助制度   檢討貧窮學生學費資助及生活費還款安排 

 

以往當局一直將正接受大學或專上教育學生的生活開支視為個人責任，因此縱使在各項公共福利政

策中，均刻意排除專上學生(例如:大學及專上學生資助計劃、綜合社會保障援助計劃、低收入在職家庭生

活津貼等等)。由於絕大部份接受全日制的大學或專上教育的學生，其主要使命是完成學業課程，隨著社

會經濟發展及不斷進步，當局應考慮基層大學及專上教育學生的需要，檢討學生資助制度，包括貧窮學生

學費的資助及生活費還款的安排，當局應提高學費資助額，改善學費及生活費的還款安排，考慮其收入及

家庭狀況，而作出定出還款額。 

 

9.2.4改革學生資助制度 

 

本港雖然由 2017/18 學年起推行十五年免費教育，惟免費教育主要針對學費，其他相關學習開支(例

如:書簿費、校服、學習活動、交通費等等)均屬學生資助範疇。當局政策方向是針對有經濟需要的學童，

提供相應經濟支援。現屆政府於 2013 年 9 月訂立官方貧窮線(住戶每月入息中位數的一半以下)，以界定貧

窮人口，並制訂相應扶貧政策。為此，當局應按照官方貧窮線，完善學生資助制度，確保所有家庭收入低

於貧窮線的學童，能獲得全額的學生資助；由於當局亦指出貧窮線並非扶貧線，因此，來自家庭每月收入

稍高於貧窮線的學童，其獲得的支援亦應相應維持及增加。換言之，當局應放寬申請各項資助計劃的入息

限額、增加資助層級、資助金額及資助範疇。 

 

9.2.4.1 中學及小學學生資助計劃 

 

(1) 放寬入息限額: 雖然每月家庭收入普遍均低於貧窮線的申請者可獲全額津貼，惟半額津貼的受助人其

每月家庭收入僅約為全港住戶入息中位數的 60%至 100%，反映來自三人家庭及四人家庭的申請家庭

未必符合領取半額津貼資格，學生資助受惠有限。為此，當局應進一步將入息限制調高至全港住戶入

息中位數，確保所有收入低於全港住戶入息中位數的申請家庭均能受惠於學生資助。 

 

(2) 增加資助層級: 現時資助層級只有兩層，未有較仔細分層，為不同收入組別的申請家庭提供學生資助；

導致部份申請人家庭收入一旦超出限額，便由全額津貼轉為半額津貼，或甚沒有任何資助。為此，當

局應考慮設立不同層級的資助，例如: 100%(全額)、75%(3/4額)、50%(半額)、25%(1/4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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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增加資助金額: 

 

學校書簿津貼計劃: 以學校書簿津貼計劃為例，小一至小六的全額津貼金額僅為$4,790，半額僅為$2,395，

不足以應付基本金額。學校書簿津貼計劃的津貼額，包括兩部份的現金津貼額，分別為課本項目津貼和定

額津貼。課本項目津貼是供學生購買必須課查，政府每年按立法會財務委員會授權，在每個新學年開始，

參照消費者委員會就各級的平均實際購書費的調查結果，修訂課本項目津貼額。雖然課本項目津貼額是按

每學年各級購買課本的平均實際購書費來釐定，已反映每年課本價格上漲因素，惟有關津貼額僅屬平均數，

忽略了平均數以上的書簿開支。 

 

定額津貼: 定額津貼用以支付各項就學開支，並按綜合消費物價指數的變動，每學年調整一次。雖然政府

先行於 2010/11 學年，將學校書簿津貼計劃中的定額津貼開支，由全額津助的 408 元，增加至 1,000 元，

半額津貼則由 204 元，增加至 500 元；並自由 2014/15 學年起，將關愛基金援助項目納入恆常資助計劃，

將學校書簿津貼計劃中的定額津貼，進一步將全額津助的額外增加 1,000 元及半額津貼的 500 元。雖然以

上津貼額有大幅增長，惟金額缺乏客觀基礎，當局應定期客觀檢視基本雜項就學開支，確保每個合資格學

童均可獲得足夠的津貼。與此同時，當局亦有必要考慮為購買必須學習的課本的學生，甚至考慮恢復實報

實銷機制，讓學童報銷實際開支。此外，由於不少學校均在開學後要求學生購買書單以外的課本或習作，

當局可撥款予學校，容讓學童報銷實際額外購買課本的開支。 

 

學生車船津貼計劃: 在中、小學校或認可院校修讀全日制小學至首個學士學位課程的合資格學生，如其居

住地點與學校的距離超逾十分鐘步行時間及其需要乘搭公共交通工具上學，便可向學資處申領車船津貼。

全額津貼的款項，相等於學生在學期間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往返學校平均交通費的全數，而半額津貼的款項

為平均交通費的五成。非公共交通工具的費用，例如:校車、的士、私家車、住所提供小巴及保母車等均

不會納入計算平均交通費用內。然而，學生車船津貼的資助額僅屬平均數，未能全面照顧超出平均數的學

生的交通費開支，而需要自行繳付。為此，當局有必要考慮如何改善現行機制。 

 

上網費津貼: 上網費津貼方面，有關津貼額主要是參照市場上互聯網服務的價格而釐定，當局雖表示每學

年會參考市場上互聯網服務的最新價格，檢討上網費的津貼額，然而，有關津貼額亦明顯低於市場價格；

特別是居住舊式私人樓宇的清貧學童，由於居住的樓宇只限於某個別互聯網服務提供互聯網服務，月費往

往動輒近兩百元，儘管獲得全額資助，學童仍需自行負擔近一半的月費，可見津貼額嚴重不足。為此，當

局有必要考慮提高津貼額，確保符合資格獲得全額資助的學生，能應付實際上網開支。 

 

(4) 將在校免費午膳計劃擴展至中學    讓中學貧窮學童受惠 

 

過去數年，「在校免費午膳」項目已納入政府的恆常資助，讓來自低收入家庭的小學學童在校期間

能獲得較均衡及充足的膳食，成效顯著。在校免費午膳對貧窮學童有極大幫助，當局應擴展計劃至就讀中

學的基層貧窮學童，容讓符合領取全額學生資助的低收入家庭中學學童受惠。建議當每月資助金額約為

600元(以每日 30元 X20日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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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4.2 大學及專上教育學生資助建議 

 

(1) 放寬入息限額，確保每月家庭收入低於貧窮線家庭獲最高(100%)助學金額/貸款金額  

 

從以上數據可見，大學或專上教育學生申領助學金額/貸款金額的入息限額，雖然大體上與官方貧

窮線一致，惟亦有申請人或因入息仍處於貧窮線下，仍未能獲取 100%的最高助學金額/貸款金額。舉例來

說，4人家庭貧窮線為 19,250元(2016年 7至 9月)，惟 4人家庭的申請人，若要領取最高助學金額/貸款金

額，每月收入則不可高於 17,427 元。換言之，身處家庭每月收入介乎 17,428 元至 19,250 元的申請人，便

未能領取最高助學金額/貸款金額(100%)，再者，由於申領 75%助學金額/貸款金額的申請人，家庭月入亦

不可超過 19,166 元，因此申請人最多只可領取 50%的助學金額/貸款金額。另外，以 5 人家庭為例，官方

貧窮線約為 20,000 元，惟申請人家庭每月收入需低於 18,776 元，方可領取最高助學金額/貸款金額(100%)，

若家庭每月收入介乎 18,776 至 20,000 元的申請人，只可領取 75%的助學金額/貸款金額。為此，當局應檢

視入息限額，確保被定義為處於貧窮家庭的申請人，可獲得最高助學金額/貸款金額的資助(100%)。 

 

(2) 增加資助金額  確保足以支付學費及相關學習開支 

 

此外，在修讀以自資形式開辦並經本地評審的全日制專上課程方面，計劃的申請人最多可獲學費助

學金為港幣 78,610 元(2016/17 學年)；然而，不少課程學費每年動輒近十萬元學費，申請人縱使符合領取

最高額學費助學金，每年仍要自行應付過萬元學費；再者，學習開支助學金最高金額仍僅為港幣 5,430 元

( 2016/17 學年)，未足以應付基本學習開支。當局應重新檢視各項費用的資助額，若真正協助學生就讀被

本地評審認可的全日制專上課程，則學費的資助額應確保能全數支付該學年內的學費；並同時上調學習開

支資助額，以增加學生的財政資源彈性。 

 

(3) 增加車船津貼資助金額及資助層級 

 

另外，如同為中小學生提供的車船津貼，資助專上課程及專上學生車船津貼，其資助金額主要是學

生在學期間往返居住地區及日常上課地區的平均車船費計算，惟有關資助額僅屬平均性質，一方面未有考

慮到平均數以上的交通費開支。 

 

此外，現時車船津貼資助幅度僅分為全額及半額兩層資助亦欠完善，當局規定若申請人在資助專上

課程學生資助計劃／專上學生資助計劃下獲得最高助學金，則可獲全額車船津貼，若未能獲得最高助學金，

則只可獲半額車船津貼。換言之，為求行政便利，當局將所有獲批出領取 75%、50%、25%或 15%助學金

額/貸款金額的受助人均獲半額車船津貼，可見計算草率隨意且不合理。為此，當局應調整車船津貼金額

至較高水平，並增加資助層級，按照認定的助學金額/貸款金額層級百分比(即 100%、75%、50%、25%、

15%)，批出車船津貼資助金額。 

 

為此，當局應考慮恢復早年推行的「電子車船優惠卡」(例如:八達通卡)，容讓合資格領取學生資助

的學生，透過使用該卡，以折扣價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有關折扣優惠可參考當局將所有獲批出資助層級，

作出相應調整。(例子: 獲批全額 100%資助層級的學生，可以最高折扣(90%)優惠乘搭公共交通工具，獲

批 75%資助層級的學生，可以較低折扣優惠(75%)優惠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如此類推)。此舉是以實報實

銷方式，可確保受助學生獲取足夠資助。 

 

  

http://www.wfsfaa.gov.hk/sfo/tc/postsecondary/fasp/overview.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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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按大學/大專學生畢業後的收入多寡決定學生資助還款金額 

 

除增加學生資助金額或放寬申領資助資格外，為強化乎合申領學生資助的學生的財務能力，當局亦可

考慮引入新思維，將學生申領學費或生活費的還款金額，與其大學或大專畢業後的收入掛鈎；若申請人畢

業後從事收入較高的工作(例如:法律人員、醫生等)，則需要償還較高的款額或較短的還款年期，若其畢業

後工作收入較低，則可償還較低的款額或較長的還款年期，從而減輕經濟能力較差的專上學生的經濟壓力。 

 

9.3 強化對基層青年的教育支援 

 

9.3.1 完善中小學免費教育內容 

 

現時香港雖實行十二年免費教育，但所謂「免費教育」，實指課堂的教學費用全免，然而，各種與學

習相關的開支，均需要學童及家長承擔。現今科技日新月異，教學策略也隨著科技的出現而應用在教育方

面。各地教育部門為應付全球化下的競爭而在教育上不斷發展，提出多元智能學習、科技數碼學習、互動

學習等，因此也需要有不同設備和資源才能夠得以配合上述教學策略，但現行資助政策並無涵蓋上述範圍。 

 

      真正的中小學免費教育，應包括學費、書簿、校服、午膳費、學校雜費、課外活動費及各種學習開支

等。這不僅全面體現兒童教育權利，確保沒有兒童因著經濟困難而未能享受適切教育，更提高下一代的競

爭能力，協助貧窮兒童脫貧。教育局應增加學生資助金額及涵蓋範疇，包括: 校服、學習雜費、電腦、上

網、早餐或午餐費、課外學習活動及參加制服團體等活動津貼等。所有學校必需學生參加的學習活動均需

免費。此外，各學校更應容許學生按老師授課需要購買教材，以免浪費金錢和資源。長遠而言，當局亦應

將各項涉及資助課外活動基金之受惠對象，涵蓋至獲半額學生資助的學童。 

 

9.3.2 增加對中小學課後學習支援  設立課後學習劵 

 

此外，課後補習的風氣除了在高中階段盛行外，初中或小學亦蔚然成風。對於較富裕的家庭，可於課

後聘請私人補習作功課輔導支援，甚至參加不同課後興趣班，作多元化發展。但基層家庭則缺乏資源，就

只能夠輪候有政府教育局資助的「校本課後學習及支援計劃」，但資助額有限，合資格申請學生每年只有

港幣 600 元資助，根據香港大學民意調查計劃(2010)發現，中小學課外活動／興趣班的全年平均費用便高

達 9,842港元，可見資助額根本未能應付全年費用。51由於 2014/15學年開始，參加計劃的學校，已獲准增

加酌情名額百分比(由 10%增加至 25%)，以照顧更多清貧學童及「領取半額學生資助」的學童。為此，當

局應增加對合資格清貧學生的資助，每名學童的資助額增加至 2,000 元，讓學校有更充足資源於校內籌辦

課後活動。 

 

此外，基層家庭父母因為要維持日常生活開支，均需長時間工作、無暇教導或不懂教育子女。基層青

少年即使入讀學校，但因資源不足而令基層青少年難以追上多元學習及學校各項學習要求，學生資助亦未

有蓋涵此等學習開支。長遠而言，當局應設立課後學習劵，建議向每名家庭收入處於貧窮線下的貧窮學童

每年發放 6,000 元的課後學習津貼，容讓貧窮學童課後參加功課輔導、補習或學習活動，以強化對弱勢清

貧學童的支援，收窄教育制度上的「貧富懸殊」局面。 

 

  

                                                           
51 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 (2010) 家長對子女學習及教育開支意見調查(調查日期:3/2-3/3/2010) 
https://www.hkupop.hku.hk/chinese/report/parents10/content/finding.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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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3 增加大學學士學位及專上教育資助學額 

 

下任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在其競選政綱中(第 4.11 段)，亦承諾:「資助高中畢業生升讀自資院校大學學

位課程，減低學生的財政負擔。此外，為了減輕剛畢業大專學生償還學費貸款的壓力，探討靈活還款安排

的可行性。」現時仍有一半青少年需要透過自費入讀接受大學學士學位及專上教育，為體現青年享有的基

本教育權利，回應社會需要發展，當局應增加公帑資助的大學學士學位學額。為容讓更多符合入讀大學最

低資格的學生入讀大學，特區政府應增加資助大學學額(現時為 15,000 個)，確保所有考獲入讀大學最低資

格的學生，獲得入讀大學資助學額的機會。與此同時，當局亦應擴闊｢指定專業／界別課程資助計劃｣的資

助名額，由現時約 3,000 個，增加至 10,000 個，容讓學生有更多學科的選擇，而非僅僅從經濟發展考慮資

助方向。此建議亦與候任行政長官林鄭月娥的競選政綱中，提及資助高中畢業生升讀自資大學學位課程的

方向一致。52 

 

9.3.4 增加專上學生資助計劃資助金額    推行大學學劵制 

 

本會 2015 年亦檢視現行香港大專學校提供的自資課程收費53，當中可獲申請專上學生資助計劃資助

的全日制課程共有 1,366 個54，這些課程涵蓋副學士、高級文憑、銜接學位和學士課程。當中有 238 個合

資格的全日制課程，其本年度學費超出政府資助上限（75,590 港元）(2015/16 年度)，佔所有課程的 17.4%。

而在 1,370 個課程裡，學費最高金額為香港科技大學的全球工商管理學士（四年制課程）課程，一年級學

費為 384,513港元。另一方面，與青少年就業及勞動市場較有直接關係的課程，每年學費亦近乎 9至 12萬

港元。 

 

由於實際資助額極為不足，不少基層貧窮學生需要自行應付每年高昂的學費，同時更要應付其他學

習開支及生活費，未畢業已被迫背負沉重債務，反映資助金額不足。基層青少年需得再向政府借貸才能夠

繳交學費，畢業後仍要背上一擔子債務度日，更要照顧父母及應付就業的基本生活開支。特區政府應考慮

增加「專上學生資助計劃」的應繳的學費助學金上限為 100,000 港元；並於每年參考各大專院校的自資學

士課程費用以檢討和調整資助上限。當局更可考慮設立大學學劵制，資助符合大學最低入學資格的中學畢

業生修讀自資大學學位課程，減輕青少年的進修開支，避免未畢業已被迫背負沉重債務。此舉既可減輕專

上學生學費支出的負擔，亦可增加學生選擇進修自資專上教育課程的自由度。此外，當局在專上教育制度

中，增加學士學位學生轉修其他學科的彈性，促進青年向上流動機會。 

 

9.3.5 將基礎文憑課程納入免費教育的一部份 

 

另外，現時在高中文憑試未能取得可升至資助大學學位、高級文憑或副學士成績的學生，需自費入

讀 ｢基礎文憑課程｣(foundation diploma)。事實上，基礎文憑課程屬高中教育一部份，政府應該將其納入十

二年免費教育的範圍，鼓勵成績未符入學資格，又希望繼續學業的青少年學習進修，同樣避免因經濟困難

而放棄進修機會，局限青少年的發展。 

 

  

                                                           
52 林鄭月娥參選 2017 行政長官競選政綱 第 4.11 段 https://www.carrielam2017.hk/manifesto/ 
53 基層青少年升學及就業培訓需要研究報告 香港社區組織協會 新青權利關注組 (2015 年 12 月 20 日) 
http://www.soco.org.hk/publication/private_housing/youth%20employment%20survey_2015_12_20.docx 
54 全港各院校會按不同入學學份、不同就讀年級訂立不同學費，因此上述 1,366 個課程是按 2015 年入學，以仔細分列各年級及
各學年的學費來計算；詳情請參見 http://www.wfsfaa.gov.hk/sfo/tc/schemes/fasp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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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6 推行職業培訓與職業學校教育雙軌制的教育制度 

 

本港應仿傚德國及瑞士的職業教育及訓練模式，引入｢職場培訓｣與｢職業學校教育｣的｢雙軌制｣制度，

一方面是擴大職業教育及培訓定義及涵蓋範圍，另一方面亦要強化各行各業的僱主、商會/專業/行業協會

在職訓中的角色。例如:邀請業界協會參與課程制訂及培訓內容，並提供財政誘因(例如:稅務、津助等)。此

外，當局更應設立官方應可的考核試，以增加職業教育畢業生的社會認受性，同時與文法教育制度並行的

機制，容讓職業教育畢業生能夠升讀職業導向或文法大學繼續進修，考取更高的學歷。 

 

9.3.7 及早推行生涯規劃 

 

生涯規劃不僅涉及職業發展及就業資訊，更關個人志趣和能力的發展和培育。當局應在全港高小學

(例如:小六)及初中開始推行「生涯規劃」，並推出統一的「生涯規劃」課程指引，以釐清何謂「生涯規劃」

定義及課程內容，改善課程和推行形式的質素，發揮出「生涯規劃」應有效用。 

9.3.8 增加培訓專業人士系統進行全面「生涯規劃」 

 

此外，「生涯規劃」推行時間急促，未能夠有足夠的專業人士教導學生，令到「生涯規劃」的課程

參差不齊，故此建議當局應該著手培訓專業的「生涯規劃」導師，在累積經驗強化「生涯規劃」在香港的

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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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調查圖表 

10.1受訪者個人資料 

 

表一: 受訪者性別  

 選擇人數 百分比 

 男 42 41.2 

女 60 58.8 

合計 102 100.0 

 

表二: 受訪者年齡 

 選擇人數 百分比 

 12-14 25 26.3 

15-17 31 32.6 

18-20 23 24.2 

21-23 16 16.9 

24-25 0 0.0 

 合計 95 100.0 

遺失個案 99 7  

 

表三: 受訪者就讀年級  

 選擇人數 百分比 

 中一 7 6.9 

中二 8 7.9 

中三 12 11.9 

中四 12 11.9 

中五 16 15.8 

中六 8 7.9 

大學學士 21 20.8 

副學士 6 5.9 

基礎文憑 3 3.0 

文憑/高級文憑 8 7.9 

合計 101 100.0 

遺失個案 99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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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 受訪者家庭人數             

 選擇人數 百分比 

 1 1 1.0 

2 20 20.8 

3 23 24.0 

4 30 31.3 

5 10 10.4 

6 10 10.4 

7 2 2.1 

合計 96 100.0 

遺失個案 99 6  

家庭人數中位數 4 家庭人數平均數 4 

 

表五: 受訪者家庭每月收入                 

 選擇人數 有效百分比 

 少於 5,000元 6 7.7 

5,000 至 少於 10,000元 28 35.9 

10,000 至 少於 15,000元 26 33.3 

15,000 至 少於 20,000元 12 15.4 

20,000 至 少於 25,000元 4 5.1 

25,000 至 少於 30,000元 2 2.6 

合計 78 100.0 

遺失個案 99 24  

家庭收入中位數 10,000元 家庭收入平均數 11,005元 

 

表五(甲): 按受訪者家庭人數劃分的每月收入、居住於公屋的受訪者家庭每月收入、居住於出租私樓(即非

公屋及非自置物業)的受訪者家庭每月收入 

                 

           家庭人數      
每月收入中
位數/元 

每月收入平
均數/元 

最低每月收
入中位數/元 

最高每月收
入中位數/元 

2016年第三季每月入
息中位數的 50% 

 1人 3,500 3,500 3,500 3,500 4,400港元 

2人 6,500 6,402 2,500 9,000 10,000港元 

3人 10,000 10,752 6,000 20,000 15,000港元 

4人 10,000 12,327 3,250 25,000 19,250港元 

5人 12,000 12,714 7,500 18,500 20,000港元 

6人 12,000 13,100 10,000 16,500 20,500港元 

7人 15,000 15,000 12,000 18,000 20,500港元 

居住於公屋的受訪者家庭 
每月收入中位數 

10,000元 居住於出租私樓(即非公屋
及非自置物業)的受訪者家
庭每月收入中位數 

9,065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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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六: 受訪者家庭每月租金 

所有住屋類型 選擇人數 累積百分比 

 少於 2,000 29 39.2 

2,000至 少於 4,000元 28 38.4 

4,000至 少於 6,000元 15 20.3 

6,000 至少於 8,000元 2 2.7 

合計 74 100.0 

遺失個案 99 28  

 

表六(甲): 居住於公屋的受訪者家庭每月租金 

 選擇人數 有效百分比 

 少於 2,000 27 50.9 

2,000至 少於 4,000元 23 44.4 

4,000至 少於 6,000元 3 5.7 

合計 53 100.0 

遺失個案 99 19  

租金中位數 1,883元 租金平均數 2,113元 

居住於公屋的受訪者

家庭每月收入中位數 
10,000元 

居住於公屋的受訪者家

庭租金佔入息比例百分

比 

18.8% 

 

表六(乙): 居住於出租私樓(即非公屋及非自置物業)的受訪者家庭每月租金 

 選擇人數 有效百分比 

 少於 2,000 2 9.5 

2,000至 少於 4,000元 6 28.6 

4,000至 少於 6,000元 11 52.4 

4,000至 少於 6,000元 2 9.5 

 合計 21 100.0 

遺失個案 99 5  

租金中位數 4,000元 租金平均數 3,829元 

居住於出租私樓 

(即非公屋及非自置

物業)的受訪者家庭

每月收入中位數 

9,065元 

居住於出租私樓 

(即非公屋及非自置物業)

的受訪者家庭租金佔入

息比例百分比 

4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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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七: 受訪者家庭居住類型 

 

 選擇人數 有效百分比 

 租住板房 3 3.0 

租住閣仔 1 1.0 

租住套房 11 11.0 

租住工廠大廈 1 1.0 

租住天台屋 4 4.0 

自置物業 4 4.0 

租住整個私人樓單位 2 2.0 

公屋 72 72.0 

其他：宿舍 2 2.0 

合計 100 100.0 

遺失個案 99 2  

 

表八: 受訪者家庭主要收入來源 

 

 選擇人數 有效百分比 

 工作 43 45.3 

綜援 30 31.6 

工作及綜援 18 18.9 

積蓄 1 1.1 

其他：贍養費、 

基金、親戚朋友 

3 3.2 

合計 95 100.0 

遺失個案 99 7  

 

表九: 你有沒有曾經因經濟困難，而打算輟學?   

 

 選擇人數 有效百分比 

 曾經 13 13.1 

不曾經 86 86.9 

合計 99 100.0 

遺失個案 99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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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十: 你有沒有曾經因經濟困難而遲交學費/書簿費? 

 

 選擇人數 有效百分比 

 曾經 33 33.7 

不曾經 65 66.3 

合計 98 100.0 

遺失個案 99 4  

 

表十一: 除了向政府申請資助，你怎樣解決交學費/書簿費的困難?  

 

 選擇人數 有效百分比 

 自己找兼職 38 46.3% 

用積蓄 15 18.3% 

向親友借錢 20 24.4% 

申請基金 /助學金 39 47.6% 

申請獎學金 21 25.6% 

拾紙皮等二手物變賣 9 11.0% 

網上做買賣搵錢 6 7.3% 

向政府借貸 14 17.1% 

其他: 家人工作、家庭

支持、買二手書 

4 4.9% 

 

10.2受訪者日常生活開支 

 

表十二: 以上一個月為例，你平日有那些開支?  (可選擇多項) 

 

項目 有 

此開支 

(百分比) 

沒有 

此開支 

(百分比) 

每月開支 

平均數/元 

每月開支 

中位數/元 

每月 

最高開支/

元 

每月 

最低開支/

元 

衣履 37 (38.9%) 58 (61.1%) 263 200 800 10 

食物 84 (88.4%) 11 (11.6%) 840 775 2,000 100 

交通 78 (83.0%) 16 (17.0%) 331 245 2,000 30 

電話及上網費 72 (77.4%) 21 (22.6%) 149 120 500 10 

娛樂 26 (29.8%) 66 (70.2%) 264 200 1,000 100 

校內學習活動   18 (18.9%) 77 (81.1%) 199 160 600 16 

校外學習活動 23 (24.5%) 71 (75.5%) 677 450 2,600 100 

其他 8 (9.6%) 85 (90.4%) 726 200 2,750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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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十三: 粗略估計，過去一個月你大約需要用多少錢應付生活開支?  

 

 選擇人數 百分比 

 500元以下 5 5.8 

500元至不多於 1,000元 13 15.1 

1,000元至不多於 2,000元 29 33.7 

2,000元至不多於 3,000元 16 18.6 

3,000元或以上 23 26.7 

合計 86 100.0 

遺失個案 99 16  

平均數 2,278元 中位數 1,600元 

 

表十四:你的家人有沒有給你零用錢 ?                 

 
選擇人數 

有效百

分比 

 有 36 36.4 

沒有 63 63.6 

合計 99 100.0 

遺失個案 99 3  

 

表十四(甲): 若有，給你多少錢零用錢 ? 

 

 選擇人數 百分比 

 200元以下 4 13.8 

200元至 600元 13 44.8 

600元至 1,000元 8 27.6 

1,000元以上 4 13.8 

合計 29 100.0 

遺失個案 99 73  

平均數 642元 中位數 400元 

 

表十五: 你的家庭有沒有申領低收入在職家庭津貼?   

 選擇人數 有效百分比 

 有 20 21.5 

沒有 49 52.7 

不適用 24 25.8 

合計 93 100.0 

遺失個案 99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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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受訪者從事兼職/暑期工的情況 (沒有做暑期工/兼職的受訪者，不用回答此部份) 

 

表十六: 你是否需要賺錢養家?         

 選擇人數 有效百分比 

 需要 44 55.0 

不需要 36 45.0 

合計 80 100.0 

遺失個案 99 22  

 

表十七: 你有沒有做恆常做兼職(非暑期工)?   

 選擇人數 有效百分比 

 有 37 46.8 

沒有 42 53.2 

合計 79 100.0 

遺失個案 99 23  

 

表十七(甲): 你有沒有恆常做兼職(非暑期工)?   

 就讀中學的受訪者 就讀大專或大學的受訪者 

 選擇人數 有效百分比 選擇人數 有效百分比 

 有 8 17.8 29 85.3 

沒有 37 82.2 5 14.7 

合計 45 100.0 34 100.0 

遺失個案 99 19  4  

 

表十八: 你從事什麼兼職工作?  (可選擇多項) 

 選擇人數 有效百分比 

 店舖/超市售貨員 5 13.5% 

快餐店/餐飲員 13 35.1% 

清潔員 1 2.7% 

補習導師 17 45.9% 

市場推廣員 0 0.0% 

市場調查員 1 2.7% 

研究助理 1 2.7% 

社會服務活動助理 1 2.7% 

網上買賣 3 8.1% 

模特兒 0 0.0% 

展覽/博覽會臨時工 5 13.5% 

診所助理 0 0.0% 

其他:  地勤、技術員、救生員、琴行行
政、圖書館管理員、燈光、護衛員 

7 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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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十九: 你從多少歲開始從事兼職?  

 選擇人數 有效百分比 

 13 1 2.8 

15 4 11.1 

16 8 22.2 

17 1 2.8 

18 14 38.9 

19 3 8.3 

20 4 11.1 

21 1 2.8 

合計 36 100.0 

遺失個案 99 66  

年齡中位數 18 年齡平均數 18 

最年幼年齡 13 最年長年齡 21 

 

表二十: 至今已從事兼職工作多久?   

 選擇人數 有效百分比 

 少於 6個月 4 11.1 

7個月至 1年 5 13.9 

1年至 3年 18 50.0 

4年至 5年 6 16.7 

5年或以上 3 8.3 

合計 36 100.0 

遺失個案 99 66  

平均數 3年 中位數 3年 

 

表二十一: 你每月大約可以從兼職中賺取多少錢?  

 選擇人數 有效百分比 

 1000元或以下 12 33.3 

1,001元至 2,000元 10 27.8 

2,001元至 3,000元 7 19.4 

3,000元以上 7 19.4 

合計 36 100.0 

遺失個案 99 66  

平均數 2,620元 中位數 1,75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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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十二: 你每星期大約做多少小時的兼職工作?  

 選擇人數 有效百分比 

 少於 5小時 9 26.5 

5至 20小時 19 55.9 

21至 30小時 3 8.8 

30小時以上 3 8.8 

合計 34 100.0 

遺失個案 99 68  

平均數 14小時 中位數 9.5小時 

 

表二十三: 你試過同一時間最多從事多少份兼職工作?   

 選擇人數 有效百分比 

 1 14 38.9 

2 17 47.2 

3 5 13.9 

合計 36 100.0 

遺失個案 99 66  

 

表二十四: 你有沒有做暑期工?  

 選擇人數 有效百分比 

 有 45 60.8 

沒有 29 39.2 

合計 74 100.0 

遺失個案 99 28  

 

表二十四(甲): 你有沒有做暑期工?    

 就讀中學的受訪者 就讀大專或大學的受訪者 

 選擇人數 有效百分比 選擇人數 有效百分比 

 有 13 32.5 32 94.1 

沒有 27 67.5 2 5.3 

合計 40 100.0 34 100.0 

遺失個案 99 2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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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十五: 你從事什麼暑期工?  (可選擇多項) 

 選擇人數 有效百分比 

 店舖/超市售貨員 6 18.8% 

快餐店/餐飲員 12 37.5% 

清潔員 1 3.1% 

補習導師 9 28.1% 

市場推廣員 2 6.3% 

市場調查 0 0.0% 

研究助理 0 0.0% 

社會服務活動助理 1 3.1% 

網上買賣 2 6.3% 

模特兒 1 3.1% 

展覽/博覽會臨時工 2 6.3% 

診所助理 0 0.0% 

其他:  會計師樓實習生、文員、打字員、批發、倉務、助廚、
籌募大使、救生員、琴行行政、電腦技術人員、燈光、護衛員 

13 40.6% 

表二十六: 你從多少歲開始從事暑期工?  

 選擇人數 有效百分比 

 11 1 3.2 

14 2 6.5 

15 4 12.9 

16 5 16.1 

17 4 12.9 

18 6 19.4 

19 3 9.7 

20 4 12.9 

21 1 3.2 

22 1 3.2 

合計 31 100.0 

遺失個案 99 71  

年齡中位數 17 年齡平均數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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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十七: 至今已從事暑期工工作多久?  

 選擇人數 有效百分比 

 少於 1年 6 19.4 

1年 10 32.3 

2年 4 12.9 

3年 8 25.8 

4年 1 3.2 

5年 2 6.5 

合計 31 100.0 

遺失個案 99 71  

從事暑期工中位數 1年 從事暑期工平均數 1.9年 

 

表二十八: 在暑假的時候，你每月大約可以從暑期工中賺取多少錢?  

 選擇人數 有效百分比 

 2,000元以下 8 25.0 

2,000元至不足 4,000元 7 21.9 

4,000元至不足 6,000元 7 21.9 

6,000元至不足 8,000元 7 21.9 

8,000元或以上 3 9.4 

合計 32 100.0 

遺失個案 99 70  

暑期工月收入中位數 4,500 暑期工月收入平均數 4,488 

 

表二十九: 在暑假的時候，你每星期大約做多少小時的暑期工?  

 

 選擇人數 有效百分比 

 10小時以下 5 16.1 

10小時至不足 20小時 6 19.4 

20小時至不足 30小時 2 6.5 

30小時至不足 40小時 7 22.6 

40小時至不足 50小時 7 22.6 

50小時以上 4 12.9 

合計 31 100.0 

遺失個案 99 71  

暑期工每星期工時中位數 33小時 暑期工每星期工時平均數 32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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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十: 你試過同一時間最多從事多少份暑期工?  

 選擇人數 有效百分比 

 1 22 68.8 

2 7 21.9 

3 3 9.4 

合計 32 100.0 

遺失個案 99 70  

 

表三十一: 為何你要做兼職/暑期工? (可選擇多項) 

 選擇人數 有效百分比 

 需要自己養自己 31 49.2% 

希望支持家庭經濟 22 34.9% 

減少家人經濟負擔 42 66.7% 

不想靠家人照顧 27 42.9% 

儲蓄以備升學之用 16 25.4% 

升學無出路，工作賺錢更實際 4 6.3% 

學習無成功感，工作更開心 5 7.9% 

學習與人相處   12 19.0% 

增加工作經驗助日後就業 27 42.9% 

其他: 交學習開支及買書、玩

樂、零用、應付日常支出 

4 6.3% 

 

表三十二: 你會如何使用兼職/暑期工賺到的錢?  

 

 

 

 

 

 

 

 

 

 

 

 

 

 

 

 

 

  

 選擇人數 有效百分比 

 買食物 41 66.1% 

買衣履 22 35.5% 

買手機 8 12.9% 

旅遊 10 16.1% 

還債 1 1.6% 

繳付學習開支(如:參考書、學習活動等) 35 56.5% 

儲蓄起來 34 54.8% 

交予父母使用 18 29.0% 

交學費 18 29.0% 

支付交通費 32 51.6% 

娛樂活動 22 35.5% 

社交活動 20 32.3% 

文化活動 6 9.7% 

捐贈予慈善機構 4 6.5% 

其他:交電話費 1 1.6% 



52 

 

表三十二(甲): 受訪者按先後次序選出如何使用兼職/暑期工賺到的錢?  

 

表三十三: 你認為邊學習、邊做兼職/暑期工，對你生活帶來那些負面的影響? (可選擇多項) 

 選擇人數 有效百分比 

 學習時間減少 35 54.7% 

學業成績退步   15 23.4% 

沒有時間做功課 22 34.4% 

沒有時間溫習 19 29.7% 

難以專注學業 14 21.9% 

缺乏時間休息 35 54.7% 

精神狀態更差 20 31.3% 

更少時間參與課外活動 15 23.4% 

身體疲累 36 56.3% 

更少時間與家人相處 15 23.4% 

更少時間與朋友/同學相處 17 26.6% 

其他:_____ (請註明) 0 0.0% 

沒有 4 6.3% 

 

  

 第一選擇 第二選擇 第三選擇 第四選擇 第五選擇 

 

選擇人數 

(百分比) 

選擇人數 

(百分比) 

選擇人數 

(百分比) 

選擇人數 

(百分比) 

選擇人數 

(百分比) 

 買食物 17 (36.2%) 4 (10.3%) 6 (18.2%) 1 (4.8%) 0 (0.0%) 

買衣履 0 (0.0%) 3 (7.7%) 2 (6.1%) 2 (9.5%) 1 (6.3%) 

買手機 2 (4.3%) 0 (0.0%) 0 (0.0%) 0 (0.0%) 1 (6.3%) 

旅遊 0 (0.0%) 0 (0.0%) 2 (6.1%) 0 (0.0%) 1 (6.3%) 

還債 0 (0.0%) 0 (0.0%) 0.0 (%) 0 (0.0%) 1 (6.3%) 

繳付學習開支(如:參考
書、學習活動等) 

8 (17.0%) 7 (17.9%) 6 (18.2%) 0 (0.0%) 3 (18.8%) 

儲蓄起來 8 (17.0%) 9 (23.1%) 4 (12.1%) 1 (4.8%) 1 (6.3%) 

交予父母使用 4 (8.5%) 1 (2.6%) 2 (6.1%) 3 (14.3%) 2 (12.5%) 

交學費 2 (4.3%) 3 (7.7%) 0 (0.0%) 4 (19.0%) 0 (0.0%) 

支付交通費 1 (2.1%) 7 (17.9%) 6 (18.2%) 1 (4.8%) 2 (12.5%) 

娛樂活動 4 (8.5%) 2 (5.1%) 3 (9.1%) 4 (19.0%) 2 (12.5%) 

社交活動 1 (2.1%) 3 (7.7%) 1 (3.0%) 3 (14.3%) 2 (12.5%) 

文化活動 0 (0.0%) 0 (0.0%) 0 (0.0%) 1 (4.8%) 0 (0.0%) 

捐贈予慈善機構 0 (0.0%) 0 (0.0%) 0 (0.0%) 1 (4.8%) 0 (0.0%) 

其他:交電話費 0 (0.0%) 0 (0.0%) 1 (3.0%) 0 (0.0%) 0 (0.0%) 

 回應人數 47 (100.0%) 39 (100.0%) 33 (100.0%) 21 (100.0%) 16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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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十四: 你認為邊學習、邊做兼職/暑期工，對你生活帶來那些正面的影響? (可選擇多項) 

 選擇人數 有效百分比 

 增加工作經驗 46 74.2% 

更加善用時間 20 32.3% 

更珍惜學習機會 17 27.4% 

更小心使用金錢 36 58.1% 

認識職場運作 18 29.0% 

認識更多朋友  18 29.0% 

擴闊生活圈子 24 38.7% 

更珍惜與朋友/同學相處時間 11 17.7% 

更珍惜與家人相處時間 15 24.2% 

其他: 減輕家庭負擔、提升語言能力及 EQ  2 3.2% 

沒有 2 3.2% 

 

表三十五: 從事兼職/暑期工期間有否因工受傷?    

 選擇人數 有效百分比 

 有 5 8.2 

沒有 56 91.8 

合計 61 100.0 

遺失個案 99 41  

 

表三十六: 從事兼職/暑期工期間因工受傷傷了何處? 

 選擇人數 有效百分比 

 手 3 60.0 

手及手肘 1 20.0 

腳 1 20.0 

合計 5 100.0 

遺失個案 99 97  

 

表三十七: 因工作造成的傷患，會否影響你日後的工作不能?  

 選擇人數 有效百分比 

 會 1 8.3 

不會 8 66.7 

不知道 3 25.0 

合計 12 100.0 

遺失個案 99 90  

 

表三十八: 若你家庭的收入能應付基本生活開支，你會否仍然選擇從事兼職/暑期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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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選擇人數 有效百分比 

 會 44 75.9 

不會 14 24.1 

合計 58 100.0 

遺失個案 99 44  

 

10.4受訪者申領學生資助情況 (領取綜援學生不用填寫此部份) 

 

表三十九:你有否申請學費/書簿費學生資助?   

 選擇人數 有效百分比 

 有 54 80.6 

沒有 13 19.4 

合計 67 100.0 

遺失個案 99 35  

 

表三十九(甲): 有申請學費/書簿費學生資助的受訪者獲批金額  

 選擇人數 有效百分比 

 全免 28 77.8 

半免 6 16.7 

其他(今年才申請未知申請情況) 2 5.6 

合計 36 100.0 

遺失個案 99 66  

 

表四十:學費/書簿費學生資助足夠支付你的學習費用嗎?  

 選擇人數 有效百分比 

 足夠 30 54.5 

不足夠 25 45.5 

合計 55 100.0 

遺失個案 99 47  

自己每年要貼學費中位數 1,000元 自己每年要貼學費平均數 5,450元 

自己每年要貼書簿等學習開支中位數 3,500元 自己每年要貼書簿等學習開支平均數 3,066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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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十(甲):你每年要貼多少學費?  

 選擇人數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700 2 2.0 33.3 

1,000 2 2.0 33.3 

10,000 1 1.0 16.7 

20,000 1 1.0 16.7 

合計 6 5.9 100.0 

遺失個案 99 96 94.1  

 

表四十(乙):你每年要貼多少書簿費學生資助足夠支付你的學習費用嗎?  

 

 選擇人數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7,00 1 1.0 33.3 

3,500 1 1.0 33.3 

5,000 1 1.0 33.3 

合計 3 2.9 100.0 

遺失個案 99 99 97.1  

 

表四十一:為何你沒有申請學費/書簿費學生資助? (可選擇多項) 

 

 選擇人數 有效百分比 

 超過入息限額 1 7.1% 

課程不獲資助   4 28.6% 

文件不足 4 28.6% 

其他: 不合乎申請資格 4 28.6% 

 

10.5申請借貸生活費情況 (只供就讀大學或大專受訪者作答) 

 

表四十二: 你有否向學生資助辦事處申請借生活費的學生資助?     

 選擇人數 有效百分比 

 有 12 29.3 

沒有 29 70.7 

合計 41 100.0 

遺失個案 99 61  

借款中位數 20,000元 借款平均數 19,802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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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十三: 你為何決定向學生資助辦事處申請借生活費的學生資助? (可選擇多項) 

 

 選擇人數 有效百分比 

 家庭不給錢，沒有錢生活 4 33.3% 

沒有工作及收入 5 41.7% 

收入太少 5 41.7% 

想減少工作專心讀書 6 50.0% 

其他:_______(請註明) 0 0.0% 

 

表四十四: 你希望怎樣償還貸款? (可選擇多項) 

 

 選擇人數 有效百分比 

 視乎收入，按百分比分期還款 7 63.6% 

有困難者可減少或豁免還款 7 63.6% 

設立助學金不需還款 3 27.3% 

 

表四十五: 為甚麼你不向學生資助辦事處申請借生活費的學生資助? (可選擇多項) 

 

 選擇人數 有效百分比 

 家庭可以支持 2 7.4% 

自己多工作以支付 7 25.9% 

想自食其力 2 7.4% 

不想負債 20 74.1% 

怕還不起 8 29.6% 

其他: 不合符資格、不知道申請方法 2 7.4% 

 

10.6綜援家庭的大專/大學學生的生活比較 (領取綜援學生須填寫此部份) 

 

表四十六: 升上大專/大學後，你的綜援基本金額停止，對你的生活有何影響? (可選擇多項) 

 選擇人數 有效百分比 

 家庭生活困難 19 55.9% 

自己生活困難 18 52.9% 

要多工作以應付支出 16 47.1% 

常驚無錢支付所需 15 44.1% 

減少參加學校活動 16 47.1% 

減少社交康樂活動 11 32.4% 

要工作，少了時間學習 11 32.4% 

要工作被迫走堂 4 11.8% 

其他: 未讀完中學 1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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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受訪者對改善基層青年支援的建議 

 

表四十七: 你對加強對基層青年的經濟支援方面有何意見? (可選擇多項) 

 

 選擇人數 有效百分比 

 檢討學生資助制度，增加資助金額 65 69.1% 

改革綜援制度，就基本生活開支進行調查，重訂綜援基本金額 33 35.1% 

改革綜援制度中的綜援金額調整機制 30 31.9% 

改革低收入在職家庭津貼計劃，增加兒童津貼金額 31 33.0% 

改革低收入在職家庭津貼計劃，進一步放寬申請人的工作時數規定 29 30.9% 

改革綜援制度，為身處綜援受助家庭的大學/大專學生提供綜援基本

金額及特別津貼 

36 38.3% 

將來自大學/大專的低收入在職家庭學生，納入作為低收入在職家庭

津貼(俗稱低津)的受助對象 

32 34.0% 

其他: 減低留位費、增加車船津貼及設立中學午餐津貼 2 2.1% 

 

表四十八:你對加強對基層青年的教育支援方面有何意見? (可選擇多項) 

 

 選擇人數 有效百分比 

 增加大學學士學位資助學額 57 63.3% 

推行大學學劵制，資助符合大學最低入學資格(即不論貧富)的中學畢

業生修讀自資大學學位課程 

48 53.3% 

增加指定專業/界別課程資助計劃的資助課程類別、資助名額及資助

金額 

28 31.1% 

增加學士學位學生轉修其他學科的彈性，促進青年向上流動機會 38 42.2% 

為大學/大專學生提供生活費資助(例如:助學金)，而非貸款 53 58.9% 

改革資助專上課程學生資助計劃，因應大學/大專學生畢業後的收入

多寡決定還款金額 

30 33.3%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請註明)              1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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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                                                                                                                                                           附件一 

 

現存各項學生資助計劃 

 

中學及小學教育 

(1) 學校書簿津貼計劃 

簡介: 學校書簿津貼計劃為就讀於官立學校、資助學校、按位津貼學校及直接資助計劃下的本地學校而經

濟有需要的小一至高中三／中六學生提供津貼，以支付必須的書簿費用及雜項就學開支。 

 

(2) 學生車船津貼計劃 

簡介: 學生車船津貼計劃為就讀於各中、小學或在認可的院校修讀全日制至學士學位課程、其居住地點與

學校距離超逾十分鐘步行時間及需要乘搭公共交通工具上學而有經濟需要的學生提供車船津貼。 

 

(3) 上網費津貼計劃 

簡介: 上網費津貼計劃為有子女接受全日制中、小學程度教育，或修讀全日制毅進文憑課程或職業訓練局

全日制相關課程而經濟有需要的家庭提供津貼，以支付子女家居上網學習的費用。津貼發放以家庭為單

位。合資格的家庭不論子女人數多寡，將獲發以家庭為單位的定額現金津貼。 

 

(4) 考試費減免計劃 

 

簡介: 考試費減免計劃為參加香港考試及評核局(考評局)舉辦的公開考試而經濟有需要的合資格考生提供考

試費減免。考生的資助幅度獲學資處評為「全額」資助(符合考試費全免資格) 或「半額」資助(符合考試費

半免資格)；或考生獲就讀學校推薦給予「全額」或「半額」學校書簿津貼(只適用於官立、 資助、按位津

貼及直接資助計劃下的本地私立日間中學)。 

 

申請對象:  

 

申請學生必須是未婚的香港居民；及擁有香港居留權、入境權或不附帶任何逗留條件(逗留期限除外)的有

效居留許可。申請學生就讀的學校／院校必須符合個別資助計劃所列的類別。持旅遊簽證、雙程通行證、

學生簽證、父或母持學生簽證或旅遊簽證來港的學生均不符合資格申請資助。 

 

評估方法:  

 

入息審查 

 學生資助處採用「調整後家庭收入」(AFI)機制進行入息審查，以評定申請人的資助資格及幅度。 

 「調整後家庭收入」機制所採用的算式如下：  

  

 家庭全年總收入包括申請人及其配偶的全年收入與申請人家庭同住的未婚子女的全年收入的

30%(如適用)，以及親友給予的津助(如適用)。 

 家庭成員通常是指申請人、申請人的配偶、與申請人家庭同住的未婚子女，以及由申請人及／或其

配偶供養的父母。 

 二至三人的單親家庭，公式中除數的(+1) 將會增加至(+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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津助層級及金額: 分為全額及半額兩個層級 

資助幅度 

 2016/17學年的「調整後家庭收入」組別的資助幅度:  

2016/17學年的「調整後家庭收入組別」機制下數值介乎 (港幣) 資助幅度 

0 至 37,552 全額* 

37,553 至 72,611 半額 

超過 72,611 不合資格 

 * 2016/17學年三人家庭和四人家庭可獲全額資助的「調整後家庭收入」上限分別為港幣 45,460 元 

和 41,824 元。就二人和三人單親家庭而言，有關家庭會分別視為三人和四人家庭，以決定可獲全額

資助的「調整後家庭收入」上限及計算「調整後家庭收入」。 

 根據以上基礎計算，2016/17學年申請人按家庭人數的收入分列如下: 

家庭人數 
全額津貼 / 

每月收入 

半額津貼 / 

每月收入 

全港住戶 

入息中位數的

一半 

[官方貧窮線]55 

全港住戶 

入息中位

數(100%) 

2人 9,388元或以下 
18,153元或以下 

(住戶入息中位數 90%) 
10,000元 20,000元 

3人  

(2人單親家庭視為 3人家庭) 
15,153元或以下 

24,204元或以下 

(住戶入息中位數 60%) 
15,000元 30,000元 

4人  

(3人單親家庭視為 3人家庭) 
17,427元或以下 

30,255元或以下 

(住戶入息中位數 80%) 
19,250元 38,500元 

5人 18,776元或以下 
36,306元或以下 

(住戶入息中位數 90%) 
20,000元 40,000元 

6人 21,905元或以下 

42,356元或以下 

(住戶入息中位數

103%) 

20,500元 41,000元 

津助金額 

- 學校書簿津貼 (2016/17學年) 

 
小一至小六 中一至中三 高中一 高中二 高中三 

全額津貼 $4,790 $5,174 $5,636 $5,036 $3,274 

半額津貼 $2,395 $2,587 $2,818 $2,518 $1,637 

- 學生車船津貼: 以學生在學期間往來居所和學校所屬地區的平均車船費計算。 

- 上網費津貼(2016/17學年): 每個家庭 1,400元(全額津貼)、700元(半額津貼) 

- 考試費減免計劃: 獲「全額」資助的學生毋須繳交考試費；獲「 半 額」資助的學生可豁免一半考試

費。 

                                                           
55 綜合住戶統計調查按季統計報告 (2016 年 7 至 9 月) 政府統計處 

http://www.statistics.gov.hk/pub/B10500012016QQ03B0100.pdf  

http://www.statistics.gov.hk/pub/B10500012016QQ03B0100.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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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香港賽馬會全方位學習基金56 

 

「香港賽馬會全方位學習基金」（基金）於二零零二年成立，目的是資助有經濟需要的中、小學生，使他

們能參與學校舉辦或認可的全方位學習活動，令學生能發揮潛能，達至全人發展的目標。基金的資助對象

包括: 

  

(i)  正在領取「綜合社會保障援助(綜援)」、或 

(ii)  正在領取「學校書簿津貼計劃 - 全額津貼」(全津)、或 

(iii)  符合學校自訂經濟困難審定條件的學生 

  

政府鼓勵學校訂定校本的經濟困難審定條件，將資助涵蓋非綜援、非全津、甚至不欲透露其正在領取綜援

身份的有經濟需要學生，讓有需要的學生不會因經濟問題而錯過參與全方位學習活動的機會。 

 

全方位學習活動並非新的學習策略。以往學校所舉辦或認可的聯課活動、課外活動、課時以外或課堂以外

的學習活動，例如： 

* 興趣班、團體活動 

* 欣賞藝術表演及音樂會 

* 參觀博物館、遊覽文物徑 

* 參加與職業有關的活動 

* 社會服務等 

 

都是一般由學校舉辦或認可的全方位學習活動。 

 

基金旨在推動及支援有經濟需要的學生在課堂以外進行多元化的學習活動。一般來說，學校不需要特別安

排以「全方位學習」為名義的活動，才合資格申請及使用上述基金。然而，政府十分鼓勵教師發展新的學

習活動，以促進學生的全人發展。 

 

香港賽馬會全方位學習基金支援的對象包括中小學（英基學校協會學校及國際學校除外）各級學生。校長

需回覆有關基金的教育局通函，為校內有經濟需要的學生提出申請。 

 

學校可運用基金資助有經濟需要的學生參與學校舉辦或學校認可的全方位學習活動。有經濟需要的學生包

括︰正在領取「綜合社會保障援助(綜援)」、或正在領取「學校書簿津貼計劃全額津貼(全津)」，或符合

學校自訂經濟困難審定條件的小一至中六學生。 

 

在籌劃和推行與課程相關的學習活動時，政府鼓勵學校靈活運用現有的不同財政資源，讓校內學生於課時

和課後獲得不同的學習經歷。因此，政府期望學校能盡力把撥款用罄，讓更多有經濟需要的學生受惠。學

校亦可將基金的撥款補足其他財政資源，以進一步資助學生進行活動。 

 

根據與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的協定，每所學校所獲得的撥款是參考該校「綜援」及「全津」學生的數

目而計算的。 

社會福利署及在職家庭及學生資助事務處轄下學生資助處定期向教育局提供各學校「綜援」及「全津」學

                                                           
56 香港賽馬會全方位學習基金 http://www.edb.gov.hk/tc/curriculum-development/major-level-of-edu/life-wide-learning/jc-

fund/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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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人數的資料；根據所獲的最新資料（一般為六月），教育局會估計學校下學年符合資助資格的學生人數

分配基金。 

 

自 2015/16學年，學校撥款的計算如下︰ 

每位初小學生（小一至小三）：$180 

每位高小學生（小四至小六）：$300 

每位初中學生（中一至中三）：$315 

每位高中學生（中四至中六）：$525 

 

上述的$180/$300/$315/$525，只是計算撥款予學校的參考數值，並非每位受惠學生的指定資助金額，但學

校可以此作為撥款分配的參考。 

 

學校需為合資格學生管理基金，並可按個別校情作出專業判斷，以決定資助哪些全方位學習項目和資助金

額。不過，在處理基金的分配時，學校必須要以公開、公平、合理分配為原則。 

 

為使基金撥款能發揮最大效用，學校可酌情運用基金以支付部分或全部的費用，惟學校運用基金資助學生

時，須確保學生出席有關活動。 

 

由於每所學校學生的家庭背景不同，學校可自行訂定合適的準則，以審定有「經濟需要」的學生。一般學

校以學生是否領取「綜援」或「全額津貼」，作為審定重點。除此之外，學校可考慮學生的家庭是否領取

半津，是否屬低收入家庭或由了解學生家境的教師推薦等，以作為審定及批核準則。 

 

(6)校本課後學習及支援計劃 57 

 

背景 

 

教育局由 2005/06 學年起實施「校本課後學習及支援計劃」，以支援清貧學生參 

與課後活動，幫助他們全人發展及個人成長，現時向公營(包括特殊學校)和直接資助 計劃學校，以及非政

府機構分別提供「校本津貼」及「區本計劃」撥款，為清貧學生分別籌辦校本及區本的課後活動。2014 年

《施政報告》公布由 2014/15 學年開始， 增加課後計劃校本津貼的靈活安排，以及為學校提供鼓勵性撥

款。 

 

目的 

 

課後計劃主要是為清貧學生提供多一些支援和機會，以提昇他們的學習效能、 擴闊他們在課堂以外的學

習經驗，並增強他們對社會的認識和歸屬感，以達致全人 均衡發展。 

 

服務對象 

 

計劃服務對象是領取綜合社會保障援助(綜援)及學生資助計劃全額津貼 

(全額津貼)的小一至中六學生。 

                                                           
57 校本課後學習及支援計劃 準則及要求 (2016/17 學年) http://www.edb.gov.hk/attachment/tc/student-parents/support-subsidies/after-

sch-learning-support-program/community-based-projects/2016_17_Ground%20Rules_Chinese_clean.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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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可酌情運用課後活動的名額，以便照顧其他不屬來自領取綜合社會保障援助的家庭或領取學生資助計

劃「全額津貼」但學校認為需多加照顧的清貧學生。 

由 2014/15 學年開始，所有參加「課後計劃」獲提供校本津貼的學校的酌情名 額由 10%增加至 25% 。 

 

計劃的主要元素 

 

學校可因應合資格學生不同的需要，推行廣泛類別的課後活動，包括功課輔 導、全人發展活動 (如文化

藝術、體育活動、領袖訓練、義工服務、參觀探訪等)， 以至技能訓練等。設計課後計劃時，不但應顧及

與學校課程有關的學科學習，還應 培養學生的自我學習能力，如制訂目標、學習技巧及自我反省等。我

們預期這些課 後計劃可以培育清貧學生的自尊心和自立能力。 

 

津貼應用以籌辦/補足具有下列主要元素的課後計劃： 

 

(a)       發展學生的學習技巧，尤其是組織、保存及應用所學知識的策略； 

(b)       培育學生的自我價值及發展他們的自我照顧能力； 

(c)       發展個人、人際和社交技巧；及 

(d)       培養自尊及與他人合作。 

 

在具備上述主要元素下，課後計劃可以採用各種模式推行，包括(但不限於)下列形式： 

 

(a)以學業成績為本的功課輔導，包括學習技巧的訓練；(b) 重點培育包括心理健康的個人成長及生活技

能計劃； (c)為學生而設的課後活動。 

 

推行方法 

 

課後計劃包括校本津貼及區本計劃兩個主要部份。 

 

A. 校本津貼   

 

公營中小學及直接資助計劃學校，如為合資格學生  (領取綜援或學生資助全額津貼的學生) 籌劃校本課後

活動，均可申請校本津貼。由 2014/15 學年開始，所有在校本津貼的使用率達 80%或以上的參與學校，

每名合資格學生的每年校本津貼額會以 600 元 計算(即由 400 元增加至 600 元)，而有關學校亦獲額 25%

的校本津貼(即提供校本津 貼予 25%酌情名額)。 

 

此外，學校可運用校本津貼，以購買物資／器材(例如運動用品／具教育意義的益智玩具／棋類／書籍／小

食／飲料等)，以及資助個別學生參與課後活動的交通費。惟上述開支須切合活動需要，並只適用於參與

課後活動的清貧學生。為避免上述開 支與獲提供的校本津貼不成比例，上述開支的總額不應超越學校獲

提供的校本津貼 總額的 5%。 

 

B. 區本計劃津貼   

 

有意參與計劃的非政府機構，可申請撥款籌辦區本或地區性的課後計劃，目的是要在合資格學生所屬的

鄰里社區，為他們提供支援服務，長遠而言為他們建立支援的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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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制服團體及香港青年獎勵計劃推行的清貧學生隊員資助計劃 58 

 (此資助計劃由 2010年開始已交由民政事務局負責)  

  

參與制服團體/香港青年獎勵計劃的活動，有助學生培養正確的價值觀和發展領袖才能。雖然制服團體/香

港青年獎勵計劃的活動是受學生歡迎的課外活動，現時仍有部分學生因家庭經濟條件欠佳，未能負擔參加

這些活動的費用。 

  

民政事務局為清貧學生隊員資助計劃的制服團體/香港青年獎勵計劃提供撥款。有關制服團體/香港青年獎

勵計劃可運用撥款資助清貧學生隊員購買制服、參加露營/戶外活動或接受領袖訓練。提供資助的模式，

由個別制服團體/香港青年獎勵計劃自行訂定。 

  

此計劃的服務對象是那些就讀小學及中學，領取綜合社會保障援助或學生資助的清貧學生隊員。制服團體

/香港青年獎勵計劃亦可運用不超過 10%的撥款，酌情為其他清貧學生隊員提供資助。 

  

 

 

 

 

 

 

 

 

 

 

 

 

 

 

 

 

 

 

 

 

 

 

 

 

 

 

 

                                                           
58 制服團體及香港青年獎勵計劃推行的清貧學生隊員資助計劃 http://www.edb.gov.hk/tc/student-parents/support-subsidies/assistance-

scheme/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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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在校免費午膳 59 

  

詳情 

由 2014/15學年起，「在校免費午膳」項目已納入政府的恆常資助，目的是為低收入家庭的小學生提供在

校免費午膳，讓他們在校期間能獲得較均衡及充足的膳食。 

 

在 2011/12 至 2013/14 學年，關愛基金以先導形式推行為合資格的小學生提供在 校免費午膳的援助項目。

有關項目每年的推行模式相若，教育局以通函邀請公 營及直接資助計劃(直資)全日制小學知會家長參與計

劃，並為參與學校預先提 供撥款，以便學校採用實報實銷的形式支付合資格學生的午膳費用，教育局會 

在學年結束時核實有關撥款。經檢討後，有關項目特別是推行模式(即透過學 校向合資格學生提供午膳)甚

受持分者歡迎。根據持分者的回應，有關津貼和 安排既確保津貼直接用於對象學生的午膳開支上，又能為

清貧學生在校提供均 衡及充足的午膳。由 2014/15 學年起，項目納入政府的恆常資助後，有關的執 行細

節與過往相若。 

  

對象學生 

  

參與學校會因應符合下列所有條件的小一至小六學生數目，獲提供有關撥款： 

(i)   在學生資助計劃下，獲得「全額津貼」； 

(ii)  就讀全日制官立、資助(包括特殊學校)或直接資助計劃(直資)小學；及 

(iii)  由其就讀的學校安排午膳。 

   

資助安排 

  

教育局會直接發放有關撥款予參加學校。學校須代符合上述資格的小一至小六學生繳付有關費用。 

  

申請 

 教育局會在每年 5月發出通告，邀請各全日制官立、資助(包括特殊學校)及直資小學參加「在校免費午

膳」，參加學校須填妥夾附於有關的教育局通函內的申請表格，於截止日期或以前交延伸支援計劃組辦

理。 

 

 

  

                                                           
59 在校免費午膳  http://www.edb.gov.hk/tc/student-parents/support-subsidies/free_lunch/free_lunch.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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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及專上教育 

 

(1) 資助專上課程學生資助計劃 – 對象為修讀全數由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或公帑資助的全日制課程的學

生。 

 

簡介: 資助專上課程學生資助計劃 (本計劃) 是為就讀學額全數由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或公帑所資助的認可

課程的學生而設的資助計劃。計劃是一項須經過家庭入息及資產審查的計劃，為符合申請資格並考進認可

院校而又有需要的全日制學生提供資助。  

資助包括助學金及/或貸款，助學金用以支付學費、學習支出以及必須繳付的學生會會費；而貸款則用以

支付學生的生活費。貸款須繳付利息，利率為年息 1%，利息由還款期開始日起計算。詳情請參閱資助金

額。 

 

申請資格: 

申請人必須符合以下條件，才合資格在 2016/17學年申請本計劃： 

- 註冊全日制學生； 

- 在 2016/17學年在其中一所認可院校就讀學額全數由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或公帑所資助的認可課程；

及  

- 須擁有香港特別行政區（以下簡稱「香港」）居留權，或在課程開始前，你或你的家庭已連續在香港

居住滿三年。這並不包括持有香港學生簽證的留學生。 

 

評估方法: 

 

- 申請人可否獲得資助，視乎其家庭經濟狀況而定。申請人可獲得的資助額，是根據「調整後家庭收

入」60公式及「資產值按比例計算法」61計算出來。  

- 首先，根據「調整後家庭收入」公式計算的「調整後家庭收入」，然後按照「調整後家庭收入」計算

便覽，找出申請人調整後的家庭收入所屬的組別應佔最高資助額的比率。 

- 由此而獲得的資助額，會根據申請人家庭成員在「資產值按比例計算法」下所擁有的資產淨值作進一

步調整。 

                                                           
60 調整後家庭收入計算公式 (2016/17 學年) http://www.wfsfaa.gov.hk/sfo/pdf/common/Form/tsfs/Adjusted_Family_Income_chi.pdf  
61 資產值按比例計算法 (2016/17 學年) http://www.wfsfaa.gov.hk/sfo/pdf/common/Form/tsfs/Sliding_Scale_of_Asset_Value_chi.pdf  

http://www.wfsfaa.gov.hk/sfo/pdf/common/Form/tsfs/Adjusted_Family_Income_chi.pdf
http://www.wfsfaa.gov.hk/sfo/pdf/common/Form/tsfs/Sliding_Scale_of_Asset_Value_chi.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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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將調整後家庭收入各組別，按申請人的家庭人數整理，可見各組別的每月家庭收入上限分佈如下: 

 

最高助學金額/貸款

金額的百分比 /  

家庭人數   

100% 75% 50% 25% 15% 0% 

全港住戶

入息中位

數的一半

[官方 

貧窮線]62 

2人 
9,388元 

或以下 

11,500元 

或以下 

13,574元 

或以下 

15,623元 

或以下 

18,153元 

或以下 

18,153元 

以上 
10,000元 

3人 (2人單親家庭

視為 3人家庭) 

15,153元 

或以下 

15,333元 

或以下 

18,099元 

或以下 

20,870元 

或以下 

24,204元 

或以下 

24,204元 

以上 
15,000元 

4人 (3人單親家庭

視為 3人家庭) 

17,427元 

或以下 

19,166元 

或以下 

22,623元 

或以下 

26,088元 

或以下 

30,255元 

或以下 

30,255元 

以上 
19,250元 

5人 
18,776元 

或以下 

23,000元 

或以下 

27,148元 

或以下 

31,306元 

或以下 

36,306元 

或以下 

36,306元 

以上 
20,000元 

6人 
21,888元 

或以下 

26,833元 

或以下 

31,673元 

或以下 

36,523元 

或以下 

42,356元 

或以下 

42,356元 

以上 
20,500元 

 

資助金額: 

- 在本計劃下，最高的助學金額相等於應繳給有關的本地院校的學費(不包括研究生的延讀費)和所屬學

系的學習支出以及必須繳付的學生會會費。 

- 學習開支助學金主要是應付學習需要的支出，例如購買教科書、參考書、文具、與學習有關的材料及

器材的費用等，在 2013/14學年，獲公帑資助課程的學生可獲的學習開支助學金最高金額為由 6,350

元至 31,040元不等，視乎修讀學科而定。 

- 最高的貸款額用以支付生活支出。所有學生均有相同的最高貸款額。於 2016/17學年的最高貸款額為

$48,370。 

 

  

                                                           
62 綜合住戶統計調查按季統計報告 (2016 年 7 至 9 月) 政府統計處 

http://www.statistics.gov.hk/pub/B10500012016QQ03B0100.pdf  

http://www.statistics.gov.hk/pub/B10500012016QQ03B0100.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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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全日制大專學生免入息審査貸款計劃 – 對象為修讀資助專上課程學生資助計劃涵蓋的課程的學生 

 

簡介:「全日制大專學生免入息審查貸款計劃」（以下簡稱「貸款計劃」）旨在配合「資助專上課程學生

資助計劃」，提供貸款以協助就讀認可全日制課程的學生繳付認可全日制課程的學費。 

 

申請資格:  

- 如申請人符合下列資格，便可申請「貸款計劃」的貸款以繳付 2016/17學年的學費： 

1. 申請人是認可院校的註冊全日制學生，並修讀在「資助專上課程學生資助計劃」內列載的課程，而

申請人的學額是全數由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或公帑所資助的; 及 

2. 擁有香港特別行政區(以下簡稱「香港」)居留權，或在課程開始前，申請人或申請人的家庭已連續

在香港居住滿 3年。這並不包括持有香港學生簽證的留學生。 

- 申請人只可於同一學年內，就一個符合資格的全日制課程申請貸款。 

 

最高貸款額及終身貸款限額 

- 合資格的學生如只申請「貸款計劃」，即沒有申請「資助專上課程學生資助計劃」或在該計劃下並無

獲得資助（即助學金及／或貸款），最高貸款額將為申請人該學年應繳學費的總額。在「資助專上課

程學生資助計劃」下獲得資助的學生亦可按「貸款計劃」獲得提供貸款，最高貸款額為你按「資助專

上課程學生資助計劃」獲得的最高資助額(即應繳學費加上學習開支和生活開支資助上限金額)與你在

該計劃下所得的資助額兩者之間的差額，但不得超逾「貸款計劃」的貸款上限（即應繳學費的總

額）。 

- 自 2012/13 學年開始，合資格學生於「貸款計劃」及「專上學生免入息審查貸款計劃」下會設有一個

合併計算的個人終身貸款限額，該限額每年按綜合消費物價指數的變動作出調整。有關限額於

2016/17學年為港幣 350,200元。 

- 由 2012/13 學年起發放的貸款將被計算於該合併終身貸款限額，該限額不屬循環性質，亦不會因任何

已償還貸款而獲重新計算。 

- 如合併終身貸款限額未足夠讓合資格學生完成修讀首個達至學士學位程度的課程時，學生可申請使用

其於「擴展的免入息審查貸款計劃」下的終身貸款限額，但以港幣 100,000 元為限。學資處會視乎合

資格學生的情況，個別審批這類申請，考慮因素包括學生是否在修讀首個學士學位課程及課程的學費

水平。 

 

利息 

- 「貸款計劃」是以收回全部成本的基礎運作。申請人須為所借取的貸款繳付利息；利率以無所損益為

原則，現時訂在比發鈔銀行的平均最優惠貸款利率低 3.801%的水平，再加一個風險調整系數，以抵

銷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為學生提供無抵押貸款的風險。立法會財務委員會通過由 2012/13學年起調低

風險調整系數至零，現正就有關安排進行檢討。 

- 利息由全日制大專學生免入息審查貸款發放日開始計算，在學期間亦計算利息，直至全數償還貸款。 

- 現時全日制大專學生免入息審查貸款計劃／專上學生免入息審查貸款計劃／擴展的 免入息審查貸款

計劃的年利率為 1.282%。 (最後調整日期為 2015年 6月 1日) 

行政費 

- 學資處會就每宗申請及每個貸款帳戶收取行政費，以收回處理申請和管理「貸款計劃」的全部成本。

已繳的行政費，概不退還，亦不得轉至其他帳戶。行政費會定期檢討。 

- 2016/17學年「貸款計劃」每宗申請的行政費為港幣 260元，當中港幣 180元為學資處收取的行政

費，其餘港幣 80元是院校收取的手續費。當你收悉由學資處發出之「申請結果通知」，並決定接受

「貸款計劃」貸款時，才須繳交行政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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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專上學生資助計劃  – 對象為修讀以自資形式開辦並經本地評審的全日制專上課程的學生。 

 

簡介: 專上學生資助計劃是一項須經家庭入息及資產審查的資助計劃。申請人須修讀以自資形式開辦並經

本地評審的全日制自資副學士學位、 高級文憑或學士學位程度專上課程；計劃旨在向合資格的學生提供資

助，確保他們不會因經濟困難而失去接受專上教育的機會。 

 

資助包括助學金及／或貸款。在本計劃下，最高資助額包括︰(i)學費助學金；(ii)學習開支助學金；以及

(iii)生活費貸款。生活費貸款須繳付利息，年息 1%，利息由還款期開始當日起計算。三項資助的上限會每

年調整。 

 

申請資格: 

申請人必須符合以下條件，才合資格在 2016/17學年申請本計劃: 

- 年齡為 30歲或以下(即於 1985年 9月 1日或以後出生)的註冊全日制學生; 

- 修讀經本地評審的全日制自資副學位（即副學士學位或高級文憑）或學士學位程度專上課程。「經本

地評審課程」是指教育局局長認可的經本地評審課程登記冊所列的課程。在 2016/17學年，本計劃只

涵蓋在 2016年 12月 31日或之前列於登記冊的課程； 

- 在同一學年，沒有就申請書所填報的課程接受其他由公帑資助的學生資助計劃(如持續進修基金)所提

供的資助；以及 

- 擁有香港特別行政區居留權，或在開始修讀有關課程前，你或你的家庭已連續在香港居住滿三年。這

不包括持有香港學生簽證的留學生。 

- 申請人只可在同一學年內，就一個合資格的全日制課程申請資助. 

 

評估方法: 大致與「資助專上課程學生資助計劃」的評估方法相同 (患有痼疾或永久殘疾家庭成員的醫療開

支須附有 1.4.2015 至 31.3.2016 期間的相關醫療單據方可獲扣減。每名家庭成員可扣減的款額設有上限，

2016/17 學年的上限為港幣 19,680 元。) 

 

資助金額 

 

在本計劃下，最高資助的資助額包括學費助學金、學習開支助學金及生活費貸款： 

 

學費助學金 : 應繳學費助學金設有上限，2016/17學年的上限為港幣 78,610元。 

 

學習開支助學金 : 在 2016/17學年，學習開支助學金的最高金額為港幣 5,430元。 

 

生活費貸款: 在 2016/17學年，生活費貸款的最高金額為港幣 48,370元。 

 

利息和逾期還款附加費 

 

- 貸款由還款期開始當日起計算利息，年息 1%。 

- 若申請人不再是註冊全日制學生，或決定退學、暫時停學、休學或因任何理由請假，而沒有立即通知

學資處，學資處會由申請人退學或停學當日開始，就多付的資助收取利息。 

- 申請人若未能依時償還到期的貸款或利息或部分貸款和利息，須向政府償付逾期的欠款，另加 5%的

逾期附加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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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專上學生免入息審查貸款計劃  – 對象為修讀專上學生資助計劃涵蓋的課程的學生。 

 

簡介:「專上學生免入息審查貸款計劃」旨在配合「專上學生資助計劃」，提供貸款以協助就讀以自資形

式開辦並經本地評審的全日制副學士學位、高級文憑或學士學位程度的專上課程學生繳付學費。  

 

申請資格 

- 申請人必須符合下列資格，才可申請「專上學生免入息審查貸款計劃」以繳付 2016/17學年的學費︰ 

- 修讀經本地評審全日制自資副學位(即副學士學位或高級文憑)或學士學位程度的專上課程的註冊學

生；及 

- 擁有香港特別行政區 (以下簡稱「香港」) 居留權，或在開始修讀有關課程前，申請人或申請人的家庭

已連續在香港居住滿 3 年。這並不包括持有香港學生簽證的留學生。 

- 申請人只可於同一學年內，就一個符合資格的全日制課程申請貸款。如以面授形式授課，「全日制」

課程每年的面授時數一般應不少於 450小時，以 1個學分相等於 15個面授小時計算，這類課程每年

應有不少於 30個學分。如以非面授方式授課，學習時數一般不少於 1,350小時。 

 

最高貸款額及終身貸款限額 

 

- 合資格的學生如只在「專上學生免入息審查貸款計劃」下作申請，即沒有申請「專上學生資助計劃」

或在該計劃下並無獲得資助，最高貸款額將為申請人該學年應繳學費的總額。 

- 假如申請人同時在「專上學生資助計劃」及「專上學生免入息審查貸款計劃」下作申請，你在兩個計

劃合共可獲得的最高總資助額，為你申請所涵蓋課程的全年應繳學費，加上「專上學生資助計劃」的

學習開支助學金上限及生活費貸款上限。 

- 如申請人在「專上學生資助計劃」中獲得資助，則你在「專上學生免入息審查貸款計劃」下獲得的最

高貸款額將為「專上學生資助計劃」所得的助學金及/或貸款與實際應繳學費加上學習開支及生活費

資助上限之間的差額，但不得超逾實際應繳學費上限。 

- 自 2012/13學年開始，合資格學生於「專上學生免入息審查貸款計劃」及「全日制大專學生免入息審

查貸款計劃」下會設有一個合併計算的個人終身貸款限額。有關限額於 2016/17學年為港幣 350,200

元。該限額每年按綜合消費物價指數的變動作出調整。 

- 由 2012/13學年起發放的貸款將被計算於該合併終身貸款限額，該限額不屬循環性質，亦不會因任何

已償還貸款而獲重新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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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擴展的免入息審查貸款計劃 – 對象為在香港修讀指定的專上∕持續進修及專業教育課程的學生 

 

簡介:「擴展的免入息審查貸款計劃」提供貸款予在香港修讀指定的專上∕持續進修及專業教育課程的學

生，協助他們繳付學費。 

 

申請資格 

在 2016/17學年，如申請人為下列課程類別的學生，便可申請「貸款計劃」的貸款以繳付 2016/17 學年的

學費： 

課程 

- 已獲香港學術及職業資歷評審局評審；或 

- 由具自行評審或學科範圍評審資格的院校（包括其轄下持續及專業進修學院）提供； 

- 毅進文憑課程； 

- 「指定夜間成人教育課程資助計劃」所涵蓋的課程； 

- 由本地法定組織提供或資助的培訓及發展課程；及 

- 根據《非本地高等及專業教育(規管)條例》(第 493章)註冊和獲豁免註冊的課程； 

 

申請人必須擁有香港特別行政區(以下簡稱「香港」) 居留權 或在課程開始前，申請人或其家庭已連續在香

港居住滿三年。這並不包括持有香港學生簽證的留學生。 

 

最高貸款額及終身貸款限額 

- 在 2016/17學年，申請人從「貸款計劃」取得的最高貸款額相等於申請人在該學年應繳學費的總數，

並在任何情況下，不得多於 12個月的應繳學費，以及下文列明的個人終身貸款限額或其所剩餘額。 

- 自 2012/13學年開始，合資格學生於「貸款計劃」下設有個人終身貸款限額有關限額於 2016/17學年

為港幣 350,200元。 

- 由 2012/13學年起發放的貸款將被計算於該終身貸款限額，該限額不屬循環性質，亦不會因任何已償

還貸款而獲重新計算。合資格學生可借的貸款額不得多於上述的應繳學費，亦不得多於個人終身貸款

限額或其餘額，並以審批貸款當日計算。 

- 倘若申請人已耗盡其個人終身貸款限額或其所剩餘額，學資處將不會再考慮該申請人提交的貸款申

請。 

 

利息 

- 「貸款計劃」是以收回全部成本的基礎運作。利率以無所損益為原則，現時訂在比發鈔銀行的平均最

優惠貸款利率低 3.801釐的水平，再加一個風險調整系數，以抵銷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以下簡稱「特

區政府」)為學生提供無抵押貸款的風險。 

-  現時全日制大專學生免入息審查貸款計劃／專上學生免入息審查貸款計劃／擴展的 免入息審查貸款

計劃的年利率為 1.282%。 (最後調整日期為 2015年 6月 1日) 

- 申請人須就擴展的免入息審查貸款按「貸款計劃」當時的利率繳付利息。利息由擴展的免入息審查貸

款發放日開始計算，在學期間亦計算利息，直至全數償還貸款為止。 

行政費 

- 學資處每學年會就每宗申請及每個貸款帳戶收取行政費，以收回處理申請和管理「貸款計劃」的全部

成本。已繳的行政費，概不退還，亦不得轉至其他帳戶。行政費會定期檢討。  

- 申請人須每年繳付行政費，直至擴展的免入息審查貸款連利息悉數清還為止。 

- 留意有關行政費的收費安排。如在 11月 30日或以前一次過清還擴展的免入息審貸款，可節省隨後一

個學年的行政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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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資助專上課程及專上學生車船津貼 – 對象為資助專上課程學生資助計劃或專上學生資助計劃的成功申

請人 

 

簡介: 資助專上課程及專上學生車船津貼為在認可院校修讀全日制至學士學位課程、其居住地點與日常上

課地點距離超逾 10分鐘步行時間及需要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往返學校而同時有經濟需要的學生提供車船津

貼。 

 

申請資格 

申請人必須是： 

- 資助專上課程學生資助計劃 或 專上學生資助計劃的成功申請人 ; 

- 修讀全日制至學士學位課程 ;及 

- 居住地點與日常上課地點距離超逾 10分鐘步行時間及需要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往返學校。 

- 學生車船津貼計劃並不適用於以下課程及學習安排： 

- 遙距課程，網上課程及在香港以外修讀的課程； 

- 在學期間內有任何形式補貼的實習日子；或 

- 進行境外交換生／實習計劃的期間。 

 

資助額 

學生車船津貼是根據學生在學期間往返居住地區及日常上課地區的平均車船費計算。 

資助幅度分為全額及半額資助。假如申請人在資助專上課程學生資助計劃／專上學生資助計劃下獲得最高

助學金，申請人可獲全額車船津貼。如未能獲得最高助學金，則可獲半額車船津貼。 

 

 

  

http://www.wfsfaa.gov.hk/sfo/tc/postsecondary/fasp/overview.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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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三項關愛基金援助項目 : (http://www.wfsfaa.gov.hk/sfo/tc/postsecondary/ccf/hs/overview.htm) 

 

7.1 為清貧大學生提供「院校宿舍津貼」– 對象為符合「資助專上課程學生資助計劃」或「專上學生資助計

劃」申請資格，及通過入息及資產審查，並經就讀院校核實在資助項目推行期間的學期內居住於院校

提供的宿舍的學士學位課程學生。 

 

概覽 

- 扶貧委員會於 2014年 6月 12日通過，由關愛基金撥款，為清貧大學生提供津貼以協助應付居住學生

宿舍的支出。 

- 在 2016/17學年，每名合資格學生可獲發最高 8,790元的「院校宿舍津貼」。 

- 津貼按學期發放，津貼額為學生實質應繳的宿費（扣除其他宿費津貼或減免後）或每年 8,790元／每

學期 4,395元，以較低的數額為準。 

- 受惠學生實際可獲的津貼須按其入息及資產審查機制下所評定的資助幅度而定。 

- 這項關愛基金項目由 2014/15至 2016/17學年推行，為期三年。 

 

申請資格及程序 

 

申請人須要是: 

符合「資助專上課程學生資助計劃」或「專上學生資助計劃」申請資格，及通過入息及資產審查的學士學

位課程學生；及經就讀院校核實在資助項目推行期間的學期內居住於院校提供的宿舍*； 

 

(*需獲院校確認於學期內 75%或以上時間為宿位的註冊宿生。所有並非居住在院校提供宿舍的學生，例如

學生個別租住或拼租私人單位，並不在資助範疇內。) 

 

進度: 截至 2016年 12月 30日，受惠人數為 12,059人。63 

 

7.2 增加「專上學生資助計劃」下的學習開支助學金  – 對象為符合「專上學生資助計劃」的申請資格，並

通過入息及資產審查，而獲提供學習開支助學金的學生。 

 

概覽 

- 扶貧委員會於 2014年 6月 12日通過，由關愛基金撥款，向合資格申領 「專上學生資助計劃」資助的

學生發放額外學習開支助學金。 

- 在 2016/17學年，每名合資格學生可獲發最高 2,190元的額外學習開支助學金。 

- 合資格學生實際可獲金額須按其入息及資產審查機制下所評定的資助幅度而定。 

- 這項關愛基金項目由 2014/15至 2016/17學年推行，為期三年。 

 

申請資格及程序 

- 符合 「專上學生資助計劃」 的申請資格，並通過 入息及資產審查 ，而獲提供學習開支助學金的學

生。 

合資格學生無須另行申領額外學習開支助學金。 

 

進度: 截至 2016年 12月 30日，受惠人數為 59,187人。64 

                                                           
63 關愛基金援助項目 項目進度報告 關愛基金網頁 
https://www.communitycarefund.hk/download/Progress_of_Assistance_Programmes_tc.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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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增加就讀專上課程有特殊教育需要及經濟需要學生的學習開支助學金 – 對象為符合「資助專上課程學

生資助計劃」或「專上學生資助計劃」申請資格，及通過入息及資產審查，並已獲評估確認有特殊教

育需要的學生。 

 

概覽 

- 扶貧委員會於 2015年 3月 27日通過，由關愛基金撥款，增加就讀專上課程有特殊教育及經濟需要的

學生的學習開支助學金，以加強對他們的支援。 

- 每名 合資格的學生於 2016/17學年可獲最高額外 8,320元的學習開支助學金，而實際可獲的津貼須按

其在學生資助處的入息及資產審查機制下所評定的資助幅度而定。 

- 這項關愛基金項目由 2015/16至 2017/18學年推行，為期三年。 

 

申請資格及程序 

如申請人是: 符合「資助專上課程學生資助計劃」或「專上學生資助計劃」申請資格的學生，及通過入息

及資產審查;及 

已獲專業評估確認有至少一項的特殊教育需要，包括特殊學習困難、智障、自閉症、專注力不足/過度活

躍症、肢體傷殘、視覺障礙、聽力障礙及言語障礙; 申請人便符合獲得資助的資格。 

 

進度: 截至 2016年 12月 30日，受惠人數為 201人。65 

 

 

  

                                                                                                                                                                                                                              
64 關愛基金援助項目 項目進度報告 關愛基金網頁
https://www.communitycarefund.hk/download/Progress_of_Assistance_Programmes_tc.pdf 
65 關愛基金援助項目 項目進度報告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 關愛基金網頁

https://www.communitycarefund.hk/download/Progress_of_Assistance_Programmes_tc.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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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各項大學及專上教育的學生資助的不足之處 : 

計劃名稱 

1.資助專

上課程學

生 

資助計劃 

2.全日制

大專學

生 

免入息

審査 

貸款計

劃 

3.專上學

生資助計

劃 

4.專上學

生免入

息審查

貸款計

劃 

5.擴展的

免入息

審查 

貸款計

劃 

6.資助專

上課程

及 

專上學

生 

車船津

貼 

 

計劃對象 

修讀全數

由大學教

育資助委

員會或公

帑資助的

全日制課

程的學生 

修讀資

助專上

課程學

生資助

計劃涵

蓋的課

程的學

生 

修讀以自

資形式開

辦並經本

地評審的

全日制專

上課程的

學生 

修讀專

上學生

資助計

劃涵蓋

的課程

的學生 

在香港

修讀指

定的專

上∕持續

進修及

專業教

育課程

的學生 

資助專

上課程

學生資

助計劃

或專上

學生資

助計劃

的成功

申請人 

計劃性質 資助 貸款 資助 貸款 貸款 資助 

計劃相關開支 

學費、 

學習開

支、 

生活費 

學費 

學費、 

學習開

支、 

生活費 

學費 學費 交通費 

1. 入息限額過嚴，每月家庭收入

低於貧窮線家庭未獲最高

(100%)助學金額/貸款金額 ** 

V 不適用 V 不適用 不適用 V 

2. 資助金額不足以支付學費及相

關學習開支 
  V   V 

3. 符合貧窮家庭定義仍需借貸生

活費 
V  V   不適用 

4. 申請人畢業後需要自行償還數額較

大的學費債務 
 V  V V  

 

 



75 

 

附件二 

低收入在職家庭津貼 簡介 (http://www.wfsfaa.gov.hk/wfao/tc/eligibility.htm) 

 

- 家庭有 2名成員或以上，申請人達到工時要求，而家庭的入息及資產符合有關限額，可以申領低津計

劃下的全額基本津貼、全額高額津貼、半額基本津貼或半額高額津貼。每名合資格兒童還可以申領全

額或半額兒童津貼。 

 

- 每個申請的申領期為過去的六個曆月。津貼會按曆月計算，申請人每一個符合申請資格的月份，可獲

發該月的津貼。 

 

- 申請人(單親父或母除外)每月工作至少 144小時，可申領基本津貼；如工時達到 192小時或以上，可

申領高額津貼。申請人在同一月份內可申報多於一份工作的時數。 

 

- 如申請人是單親父或母，每月工作至少 36小時，可申領基本津貼。如工時達到 72小時或以上，可申

領高額津貼。單親父母的申請人須與最少一名 15歲以下的子女同住。 

 

- 單親家庭及非單親家庭中每名合資格兒童，可獲發低津計劃下的兒童津貼。合資格的兒童必須為 15

歲以下，或介乎 15至 21歲，並正接受全日制教育（專上教育除外）。 

 

申請資格 

家庭有 2名成員或以上，申請人達到工時要求，而家庭的入息及資產符合有關限額。 

如欲申請本計劃的兒童津貼，合資格的兒童必須為 15歲以下，或介乎 15至 21歲，並正接受全日制教育

（專上教育除外）。 

 

資產限額 

資產限額於每年 4月 1日調整。 

家庭資產包括(土地；房產（自住物業除外）；車輛／船隻；的士／公共小型巴士牌照；投資；股份／經

營業務；銀行存款；以及現金等 

 

入息限額 

入息限額於每年 4月 1日調整 

適用於 2016年 4月至 2017年 3月的申領月份入息及資產限額 

家庭人數 
全額津貼 

家庭每月入息上限 

半額津貼 

家庭每月入息上限 

各項津貼 

家庭資產上限 

2人 9,100元 10,900元 329,000元 

3人 14,300元 17,100元 428,000元 

4人 18,200元 21,800元 500,000元 

5人 18,800元 22,600元 556,000元 

6人 20,200元 24,200元 601,000元 

7人 20,200元 24,200元 643,000元 

8人 20,200元 24,200元 674,000元 

9人 20,200元 24,200元 744,000元 

10人或以上 20,200元 24,200元 801,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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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額津貼家庭每月入息上限為家庭住戶每月收入中位數的一半。半額津貼家庭每月入息上限是高於家庭住

戶每月收入中位數的一半但不高於六成。 

 

家庭入息包括： 

工資（但不包括強制性公積金計劃的僱員強制性供款）；提供服務的報酬；業務盈利；租金收入等；以及

以下由政府提供的援助 

家庭成員以個人為單位申領的鼓勵就業交通津貼(交津)/護老者津貼試驗計劃所領取的津貼/為低收入的殘疾

人士照顧者提供生活津貼試驗計劃所領取的津貼/長者生活津貼 

[如領取長者生活津貼的家庭成員年滿 70歲或以上，其長者生活津貼與高齡津貼之間的差額將計算在低津

家庭入息內；但如該家庭成員為 65歲或以上但未滿 70歲，整筆長者生活津貼將計算在低津家庭入息內。] 

 

工時要求 

工時包括: 

申請人(受僱或自僱)的有薪工時 

有薪假日和缺勤(例如病假及產假等)換算的工時 

非單親及單親*家庭的申請人每月工作達以下時數，可申領以下的津貼： 

每月工時 (小時) 每月每個家庭的津貼 每月每名兒童津貼 

144至 192以下 (非單親家庭) 

36至 72以下 (單親家庭) 

全額基本津貼：$600 

半額基本津貼：$300 

全額兒童津貼：$800 

 

半額兒童津貼：$400 192或以上 (非單親家庭) 

72或以上 (單親家庭) 

全額高額津貼：$1,000 

半額高額津貼：$500 

*單親父母的申請人須與最少一名 15歲以下子女同住。 

注意：政府宣佈由 2016年 12月 6日起取消低收入在職家庭津貼計劃（低津計劃）的離港限制。取消離港

限制的安排適用於 2016年 12月 6日及之後所收到的申請。若申請以郵寄方式遞交，取消離港限制的安排

適用於郵戳日期為 2016年 12月 6日及之後的申請。離港限制將繼續適用於 2016年 12月 6日之前所收到

（或郵戳）的申請。 

  



77 

 

調查問卷 

香港社區組織協會   新青權利關注組       問卷編號:_______ 

基層青年生活及就學資助需要及兼職 

     狀況問卷調查 (2016 年 8 月) 

 

你好！香港社區組織協會新青權利關注組關注基層青年在教育、房屋、就業及福利等方面的權利發展，

現正進行問卷調查，對象是中學至大學的青年，目的是了解基層青年生活開支情況，希望你能完成問卷，

提供有關的意見，所有個人資料絕對保密。謝謝! 

 

(一) 個人資料 

1. 姓名: _________________       2.電話: __________________     3. 性別:  □男   □女 

4. 年齡: _______歲    

5. 年級: □中一 □中二 □中三 □中四 □中五 □中六 □大學學士□副學士 □基礎文憑 □文憑/高級文憑  

          □其他: _________________(請註明) 

6.   家庭人數: ________人                                 7. 家庭每月收入: __________元                7A.每月租金:$_______ 

7B.居住類型: □ 租住板房  □ 租住床位   □ 租住閣仔   □ 租住套房   □ 租住工廠大廈   

□ 租住天台屋  □ 自置物業  □ 租住整個私人樓單位  □公屋  □ 其他：_______ (請註明) 

9. 家庭主要收入來源: □工作  □綜援  □工作及綜援 (低收入綜援) □積蓄  □其他:_________(請註明) 

8A. 你有沒有曾經因經濟困難，而打算輟學?  □曾經   □不曾經   

8B.你有沒有曾經因經濟困難而遲交學費/書簿費? □曾經   □不曾經   

8C. 除了向政府申請資助，你怎樣解決交學費/書簿費的困難? □自己找兼職  □用積蓄 □向親友借錢 □申請基

金 /助學金  □申請獎學金   □拾紙皮等二手物變賣  □網上做買賣搵錢  □向政府借貸 □ 其

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 受訪者日常生活開支 

 

11 以上一個月為例，你個人平日有那些開支?  (不包括家庭成員) (可選擇多項) 

□衣履 $            /月 □交通 $            /月 □校內學習活動: ____(註明)  $            /月 

□食物 $            /月 □電話及上網費 $            /月 □校外學習活動: ____(註明) $            /月 

  □娛樂: ______ (請註明) $            /月 □其他:  ________ (請註明) $            /月 

 

12 粗略估計，過去一個月你大約需要用多少錢應付生活開支? __________元 

13 你的家人有沒有給你零用錢?                            □有(請註明: ______元/月)   □沒有 

14 你的家庭有沒有申領低收入在職家庭津貼?   □有     □沒有  □不適用(例如:不符合申領資

格) 

 

(三) 受訪者從事兼職/暑期工的情況 (沒有做暑期工/兼職的受訪者，不用回答此部份，跳答至第 36 條) 

 

15 你是否需要賺錢養家?                         □需要    □不需要 

16 你有沒有做恆常做兼職(非暑期工)?   □有  □沒有 (請移至第 21 條) 

17 你從事什麼兼職工作?  (可選擇多項) 

□店舖/超市售貨員□快餐店/餐飲員 □清潔員 □補習導師 □市場推廣員 □市場調查員 □研究助理  

□社會服務活動助理 □網上買賣 □模特兒 □展覽/博覽會臨時工 □診所助理 □其他:  __________ (請註明) 

□不適用 

18 你從多少歲開始從事兼職? ____ 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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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至今已從事兼職工作多久?  □少於 6 個月  □7 個月至 1 年  □1 年至 3 年  □4 年至 5 年  □5 年以上 

20 你每月大約可以從兼職中賺取多少錢? ________元/月 

21 你每星期大約做多少小時的兼職工作? ________小時/星期 

22 你試過同一時間最多從事多少份兼職工作? _______份 

23 你有沒有做暑期工? □有  □沒有 (移至第 28 條) 

24 你從事什麼暑期工?  (可選擇多項) 

□店舖/超市售貨員□快餐店/餐飲員 □清潔員 □補習導師 □市場推廣員 □市場調查員 □研究助理  

□社會服務活動助理 □網上買賣 □模特兒 □展覽/博覽會臨時工 □診所助理 □其他:  __________ (請註明) 

□不適用 

25 你從多少歲開始從事暑期工? ____ 歲 

26 至今已從事暑期工工作多久? ___________年 

27 在暑假的時候，你每月大約可以從暑期工中賺取多少錢? ________元/月 

28 在暑假的時候，你每星期大約做多少小時的暑期工? ________小時/星期 

29 你試過同一時間最多從事多少份暑期工? _______份 

 

30 為何你要做兼職/暑期工? (可選擇多項) 

□需要自己養自己          □希望支持家庭經濟                      □減少家人經濟負擔                 □不想靠家人照顧 

□儲蓄以備升學之用      □升學無出路，工作賺錢更實際  □學習無成功感，工作更開心 □學習與人相處   

 □增加工作經驗助日後就業     □其他:_____________ (請註明) 

 

31 你會如何使用兼職/暑期工賺到的錢? (請排序，例如: 最多用於買食物:1, 買手機: 2….) 

      

□買食物  □繳付學習開支(如:參考書、學

習活動等) 

 □娛樂活動  

□買衣履  □儲蓄起來  □社交活動  

□買手機  □交予父母使用  □文化活動  

□旅遊  □交學費  □捐贈予慈善機構  

□還債  □支付交通費  其他:_____(請註明)  

 

32 你認為邊學習、邊做兼職/暑期工，對你生活帶來那些負面的影響? (可選擇多項) 

□學習時間減少        □學業成績退步             □沒有時間做功課              □沒有時間溫習  □難以專注學業 

□缺乏時間休息        □精神狀態更差             □更少時間參與課外活動  □身體疲累         □更少時間與家人相

處 □更少時間與朋友/同學相處     □其他:__________ (請註明) □沒有 

 

33 你認為邊學習、邊做兼職/暑期工，對你生活帶來那些正面的影響? (可選擇多項) 

□增加工作經驗   □更加善用時間   □更珍惜學習機會  □更小心使用金錢   □認識職場運作   □認識更多朋友   

□擴闊生活圈子   □更珍惜與朋友/同學相處時間   □更珍惜與家人相處時間   □其他:_______(請註明) □沒有 

 

34 從事兼職/暑期工期間有否因工受傷?     □有  □沒有(請移至第 35 條) 

 

35 從事兼職/暑期工期間因工受傷傷了何處? ______________ (請註明) 

 

36 因工作造成的傷患，會否影響你日後的工作不能?   □會     □不會  □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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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若你家庭的收入能應付基本生活開支，你會否仍然選擇從事兼職/暑期工?  □會     □不會 

(四) 申請學生資助情況 (領取綜援學生不用填寫此部份)(For non-CSSA students) 

 

38 你有否申請學費/書簿費學生資助?     □有 (批准:□全免 □半免 □其他____)    □沒有(跳答 38)   

39 學費/書簿費學生資助足夠支付你的學習費用嗎?  

□足夠     □不足夠(自己每年要貼學費$__________    書簿等學習開支$_______) 

40 為何你沒有申請申請學費/書簿費學生資助? (可選擇多項) 

□超過入息限額  □課程不獲資助   □文件不足   □其他:________ (請註明) 

 

(五) 申請借貸生活費情況 (只供就讀大學或大專受訪者作答) (For tertiary students) 

 

41 你有否向學生資助辦事處申請借生活費的學生資助?    □有 (每年借$_________) □沒有 (跳答 42) 

42 你為何決定向學生資助辦事處申請借生活費的學生資助? (可選擇多項) 

□家庭不給錢，沒有錢生活  □沒有工作及收入 □收入太少  □想減少工作專心讀書 □其他:_______(請註明) 

43  你希望怎樣償還貸款? (可選擇多項) 

□視乎收入，按百分比分期還款  □有困難者可減少或豁免還款 □設立助學金不需還款 □其他:___ (請註明) 

44  為甚麼你不向學生資助辦事處申請借生活費的學生資助? (可選擇多項) 

□家庭可以支持  □自己多工作以支付   □想自食其力  □不想負債    □怕還不起    □其他:________ (請註明) 

 

(六) 綜援家庭的大專/大學學生的生活比較 (領取綜援學生須填寫此部份) (For tertiary CSSA students) 

 

45  升上大專/大學後，你的綜援基本金額停止，對你的生活有何影響? (可選擇多項) 

□家庭生活困難  □自己生活困難   □要多工作以應付支出    □常驚無錢支付所需    □減少參加學校活動 

□減少社交康樂活動 □要工作，少了時間學習  □要工作被迫走堂  □其他___________ 

(七) 改善對基層青年支援的建議 

 

46 你對加強對基層青年的經濟支援方面有何意見? (可選擇多項) 

□ 檢討學生資助制度，增加資助金額 

□ 改革綜援制度，就基本生活開支進行調查，重訂綜援基本金額 

□ 改革綜援制度中的綜援金額調整機制 

□ 改革低收入在職家庭津貼計劃，增加兒童津貼金額 

□ 改革低收入在職家庭津貼計劃，進一步放寬申請人的工作時數規定 

□ 改革綜援制度，為身處綜援受助家庭的大學/大專學生提供綜援基本金額及特別津貼 

□ 將來自大學/大專的低收入在職家庭學生，納入作為低收入在職家庭津貼(俗稱低津)的受助對象 

□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請註明) 

47 你對加強對基層青年的教育支援方面有何意見? (可選擇多項) 

□ 增加大學學士學位資助學額 

□ 推行大學學劵制，資助符合大學最低入學資格(即不論貧富)的中學畢業生修讀自資大學學位課程 

□ 增加指定專業/界別課程資助計劃的資助課程類別、資助名額及資助金額 

□ 增加學士學位學生轉修其他學科的彈性，促進青年向上流動機會 

□ 為大學/大專學生提供生活費資助(例如:助學金)，而非貸款 

□ 改革資助專上課程學生資助計劃，因應大學/大專學生畢業後的收入多寡決定還款金額 

□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請註明)  

- 問卷完，多謝填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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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機構: 香港社區組織協會 新青權利關注會 

研究員: 施麗珊、王智源、郭永其 

地址: 九龍何文田公主道 52 號三樓 

電話: 2713 9165 

傳真: 2761 3326 

網頁: www.soco.org.hk 

電郵: soco@pacific.net.hk 

Facebook: www.facebook.com/socohk 


